
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规 〔２０２１〕１０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«上海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首批

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,各相关单位:

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«关于推进基层整

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»,以及市委、市政府有关工作要

求,现将本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首批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

单予以公布.

首批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共计４２３项.其中,涉及城管领

域行政执法事项４０１项,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实施的行政处

罚、行政检查、行政强制、行政征收等法定行政执法事项２２项(街

道、乡镇共同实施１３项,乡镇单独实施９项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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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»«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

法条例»«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办法»等规定,市政府

决定自２０２１年８月１日起,由街道办事处在本辖区内行使本目录

清单中城管领域的行政执法权,乡镇人民政府仍以自己名义在本

辖区内行使本目录清单中的行政执法事项.

市、区相关部门要统一思想认识,及时移交有关执法事项.各

区政府要组织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做好职责任务整合,理顺

工作机制;建立健全执法信息共享机制,促进信息交流和资源共

享;完善行政执法协调机制,有效解决行政执法争议,避免执法监

管盲区.市城管执法部门要会同有关市级部门研究统一执法流程

和执法标准,加强对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执法人员的培训,

加强执法监督.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行政执法

职责,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、重

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,严格执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,

不断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.

附件:上海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首批行政执法事项目

录清单

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８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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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

首批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

一、街道乡镇城管领域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
对占 用、拆 除 立 体
绿化或者未恢复原
有立体绿化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绿化条例»第四十四条第四款:
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,占用、

拆除立体绿化或者未恢复原有立体绿化
的,由市或者区绿化管理部门责令限期
改正,按占用或者拆除立体绿化面积每
平 方 米 五 百 元 以 上 二 千 元 以 下 处 以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
对养护单位未按养
护技术标准进行养
护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绿化条例»第四十二条: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五款规

定,养护单位未按养护技术标准进行养
护的,由市或者区绿化管理部门责令限
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二千元以上二
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
对擅自迁移树木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绿化条例»第四十三条第一款: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

定,擅自迁移树木的,由市或者区绿化管
理部门责令改正,处绿化补偿标准三至
五倍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４
对擅自砍伐树木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绿化条例»第四十三条第二款: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

定,擅自砍伐树木的,由市或者区绿化管
理 部 门 处 绿 化 补 偿 标 准 五 至 十 倍 的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５
对未经许可临时使
用绿地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绿化条例»第四十四条第一款:
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,未经

许可临时使用绿地的,由市或者区绿化
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临时使用绿
地每日每平方米十元以上三十元以下处
以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６
对未经许可占用绿
地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绿化条例»第四十四条第二款:
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,未经许

可占用绿地的,由市或者区绿化管理部门
责令限期改正,按占用绿地面积每平方米
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处以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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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７
对擅自调整建成绿
地内部布局减少原
有绿地面积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绿化条例»第四十四条第三款:
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,调整

建成绿地内部布局减少原有的绿地面积
的,由市或者区绿化管理部门按照前款
规定处理.

«上海市绿化条例»第四十四条第
二款:

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,未经许
可占用绿地的,由市或者区绿化管理部门
责令限期改正,按占用绿地面积每平方米
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处以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８
对损坏绿化或者绿
化设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绿化条例»第四十五条:
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,损坏

绿化或者绿化设施的,由市或者区绿化
管理部门责令改正,并可处绿化或绿化
设施补偿标准三至五倍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９

对建 设、养 护 单 位
未按规定进行补植
或者采取补救措施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绿化条例»第四十三条第三款: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六款、第

三十条第六款规定,建设、养护单位未按
规定进行补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
的,由市或者区绿化管理部门责令限期
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分别按照擅自迁
移、擅自砍伐树木的规定予以处罚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０

对向公园水体排放
不符合排放标准的
污水或者向公园水
体倾 倒 杂 物、垃 圾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»第二十六条第
一项: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或者区绿
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侵害;造成
损失的,应当赔偿,并按环境保护和环境
卫生有关规定给予处罚:

(一)向公园水体排放不符合排放标
准的污水或者向公园水体内倾倒杂物、
垃圾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１

对 向 公 园 排 放 烟
尘、有 毒 有 害 气 体
或者在公园内焚烧
树枝 树 叶、垃 圾 及
其他杂物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»第二十六条第
二项: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或者区绿
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侵害;造成
损失的,应当赔偿,并按环境保护和环境
卫生有关规定给予处罚:

(二)向公园排放烟尘、有毒有害气
体或者在公园内焚烧树枝树叶、垃圾及
其他杂物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２
对公园内的噪声超
过环境保护部门规
定标准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»第二十六条第
三项: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或者区绿
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侵害;造成
损失的,应当赔偿,并按环境保护和环境
卫生有关规定给予处罚:

(三)公园内的噪声超过环境保护部
门规定标准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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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３
对设置广告影响公
园景观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»第二十六条第
四项: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或者区绿
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侵害;造成
损失的,应当赔偿,并按环境保护和环境
卫生有关规定给予处罚:

(四)设置广告影响公园景观的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４
对擅自制定公园门
票、展 览 以 及 其 他
活动票价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»第二十八条第
一项: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或者区绿
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活动,限期
改正,没收违法所得;造成公园用地损失
的,应当赔偿,并处以绿地建设费用四至
五倍的罚款;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
数额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的罚款:

(一)擅自制定公园门票、展览以及
其他活动票价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５

对公园游乐设施技
术指标未达到国家
有关规定或者擅自
在公园内设置游乐
设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»第二十八条第
二项: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或者区绿
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活动,限期
改正,没收违法所得;造成公园用地损失
的,应当赔偿,并处以绿地建设费用四至
五倍的罚款;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
数额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的罚款:

(二)公园游乐设施技术指标未达到
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擅自在公园内设置游
乐设施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６
对擅自在公园内设
置商业服务设施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»第二十八条第
三项: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或者区绿
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活动,限期
改正,没收违法所得;造成公园用地损失
的,应当赔偿,并处以绿地建设费用四至
五倍的罚款;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
数额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的罚款:

(三)擅自在公园内设置商业服务
设施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７
对擅自在公园内举
办各种展览以及其
他活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»第二十八条第
四项: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或者区绿
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活动,限期
改正,没收违法所得;造成公园用地损失
的,应当赔偿,并处以绿地建设费用四至
五倍的罚款;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
数额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的罚款:

(四)擅自在公园内举办各种展览以
及其他活动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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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８

对举办展览以及其
他活 动,有 损 于 公
园绿 化、环 境 质 量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»第二十八条第
五项: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或者区绿
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活动,限期
改正,没收违法所得;造成公园用地损失
的,应当赔偿,并处以绿地建设费用四至
五倍的罚款;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
数额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的罚款:

(五)举办展览以及其他活动,有损
于公园绿化、环境质量的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９

对绿化养护单位未
按照环城绿带养护
技术标准进行养护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环城绿带管理办法»第二十条第
一项:

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,按照下列规
定予以处罚:

(一)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、
第十五条第二款、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规
定的,由市或者区绿化管理部门按照«上
海市绿化条例»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０
对擅 自 占 用、借 用
或者移作他用已建
成环城绿带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环城绿带管理办法»第二十条第
一项:

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,按照下列规
定予以处罚:

(一)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、
第十五条第二款、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规
定的,由市或者区绿化管理部门按照«上
海市绿化条例»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１
对擅 自 更 新、移 植
或者调整环城绿带
内树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环城绿带管理办法»第二十条第
一项:

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,按照下列规
定予以处罚:

(一)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、
第十五条第二款、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规
定的,由市或者区绿化管理部门按照«上
海市绿化条例»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２
对损坏环城绿带内
绿化或者绿化设施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环城绿带管理办法»第二十条第
二项:

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,按照下列规
定予以处罚:

(二)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
定,损坏绿化或者绿化设施的,由市绿化
市容局、区绿化管理部门或者绿化监督
检查机构责令赔偿损失,并可处以５０元
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的罚款;情节严重的,处
以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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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２３

对在环城绿带范围
内捕 捞、狩 猎 以 及
其他破坏绿化和绿
化设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环城绿带管理办法»第二十条第
三项:

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,按照下列规
定予以处罚:

(三)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,实
施捕捞、狩猎以及其他破坏绿化和绿化
设施的,由市绿化市容局、区绿化管理部
门或者绿化监督检查机构处以２０元以
上５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４
对损坏城市树木花
草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城市绿化条例»第二十六条第
一项:

违反本条例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
的,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
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停止侵害,
可以并处罚款;造成损失的,应当负赔偿
责任;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,依照
«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»的有
关规定处罚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
责任:

(一)损坏城市树木花草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５
对擅自砍伐城市树
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城市绿化条例»第二十六条第
二项:

违反本条例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
的,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
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停止侵害,
可以并处罚款;造成损失的,应当负赔偿
责任;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,依照
«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»的有
关规定处罚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
责任:

(二)擅自砍伐城市树木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６

对砍 伐、擅 自 迁 移
古树名木或者因养
护不善致使古树名
木受到损伤或者死
亡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城市绿化条例»第二十六条第
三项:

违反本条例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
的,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
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停止侵害,
可以并处罚款;造成损失的,应当负赔偿
责任;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,依照
«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»的有
关规定处罚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
责任:

(三)砍伐、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
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
死亡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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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２７
对损坏城市绿化设
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城市绿化条例»第二十六条第
四项:

违反本条例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
的,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
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停止侵害,
可以并处罚款;造成损失的,应当负赔偿
责任;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,依照
«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»的有
关规定处罚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
责任:

(四)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８
对擅自占用城市绿
化用地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城市绿化条例»第二十七条:
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

的,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
部门责令限期退还、恢复原状,可以并处
罚款;造成损失的,应当负赔偿责任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９

对商 业、服 务 摊 点
不服从城市公共绿
地管理单位管理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城市绿化条例»第二十八条:
对不服从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

商业、服务摊点,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
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给予
警告,可以并处罚款;情节严重的,可以
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０
对责任人未及时清
除影响通行的积雪
残冰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»
第十八条:

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,责
任人未履行相关责任要求的,由城管执
法部门按照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
条例»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.违反本办
法第五条第二款第(一)项规定,责任人
未及时清除影响通行的积雪残冰的,由
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予
以警告,并可处５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１
对市容环境卫生责
任人未履行义务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十三
条第三款:

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未履行义务
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
的,予以警告,并可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
以下罚款,或者建议其上级主管部门对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处理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２

对景观灯光设施设
置不符合规划或者
有 关 技 术 规 范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十九
条第二款:

景观灯光设施设置不符合规划或者
有关技术规范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
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,对不符合规划
的,可以强制拆除,对不符合有关技术规
范的,可以强制停止使用,并处一千元以
上一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８—



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３３

对未保持景观灯光
设施完好或者未按
照规定的时间开启
景 观 灯 光 设 施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十九
条第三款:

景观灯光设施的所有者、使用者或
者管理者,应当保持景观灯光设施的完
好,并按照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规定
的时间开启景观灯光设施.违反规定
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
的,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４
对违反规定设置户
外设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条第二款:

户外广告以及非广告的霓虹灯、标
语、招牌、标牌、电子显示牌、灯箱、画廊、
实物造型等户外设施(以下统称户外设
施),应当按照批准的要求设置.违反规
定设置户外设施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或
者其他有关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造或者
拆除;逾期不改造或者拆除的,强制拆
除,对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者处五千元以
上五万元以下罚款,对其他户外设施设
置者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５

对户外设施未进行
维 护 保 养 或 者 图
案、文字、灯光显示
不全 或 者 破 损、污
浊、腐 蚀、陈 旧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条第三款:

户外设施的设置者,应当对户外设
施进行维护保养,图案、文字、灯光显示
不全或者破损、污浊、腐蚀、陈旧的,应当
修复.违反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
令限期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五十元以上
五百元以下罚款.违反规定的,由城管
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
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６

对经批准搭建临时
建筑 物、构 筑 物 或
者其 他 设 施,未 保
持周边环境整洁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三条第二款:

因建设等特殊需要,经批准搭建临
时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,应当
保持周围市容环境卫生整洁.违反规定
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可处
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９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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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７

对擅自在树木和建
筑物、构 筑 物 或 者
其 他 设 施 上 张 贴、
悬挂宣传品或者标
语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四条第三款、第四款:

违反本条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
责令限期清除;拒不清除的,代为清除,
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,并处五十
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.其中,对利用
或者组织张贴、刻画、涂写、悬挂或者其
他形式发布宣传品、标语进行宣传的,可
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.

对违反规定随意张贴、刻画、涂写、
悬挂或者以其他形式发布的宣传品、标
语中公布其通信工具号码的违法行为
人,由城管执法部门通知其限期接受处
理,逾期不接受处理的,书面通知电信部
门暂停该通信工具号码的使用,有关电
信部门应当在接到通知后暂停其使用.
违法行为人接受处理后,城管执法部门
应当及时通知电信部门恢复其通信工具
号码的使用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８

对 在 树 木 和 建 筑
物、构 筑 物 或 者 其
他设 施 上 刻 画、涂
写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四条第三款、第四款:

违反本条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
责令限期清除;拒不清除的,代为清除,
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,并处五十
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.其中,对利用
或者组织张贴、刻画、涂写、悬挂或者其
他形式发布宣传品、标语进行宣传的,可
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.

对违反规定随意张贴、刻画、涂写、
悬挂或者以其他形式发布的宣传品、标
语中公布其通信工具号码的违法行为
人,由城管执法部门通知其限期接受处
理,逾期不接受处理的,书面通知电信部
门暂停该通信工具号码的使用,有关电
信部门应当在接到通知后暂停其使用.
违法行为人接受处理后,城管执法部门
应当及时通知电信部门恢复其通信工具
号码的使用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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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９

对利用或者组织张
贴、刻 画、涂 写、悬
挂或者其他形式发
布宣 传 品、标 语 进
行宣传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四条第三款、第四款:

违反本条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
责令限期清除;拒不清除的,代为清除,
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,并处五十
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.其中,对利用
或者组织张贴、刻画、涂写、悬挂或者其
他形式发布宣传品、标语进行宣传的,可
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.

对违反规定随意张贴、刻画、涂写、
悬挂或者以其他形式发布的宣传品、标
语中公布其通信工具号码的违法行为
人,由城管执法部门通知其限期接受处
理,逾期不接受处理的,书面通知电信部
门暂停该通信工具号码的使用,有关电
信部门应当在接到通知后暂停其使用.
违法行为人接受处理后,城管执法部门
应当及时通知电信部门恢复其通信工具
号码的使用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４０

对占用道路、桥梁、
人行 天 桥、地 下 通
道及其他公共场所
设摊 经 营、兜 售 物
品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五条第二款: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、桥
梁、人行天桥、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
设摊经营、兜售物品,影响市容环境卫
生.违反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
改正,并可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
款.城管执法部门可以暂扣当事人经营
兜售的物品和与违法行为有关的工具,
要求其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,当事人接
受处理后,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及时返还
暂扣的物品与相关工具,属非法物品的,
移送有关部门处理.城管执法部门对暂
扣的物品应当妥善保管.对于易腐烂、
变质等不宜保管的物品,城管执法部门
可以在留存证据后根据实际情况妥善
处置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４１

对 擅 自 占 用 道 路、
桥梁、人行天桥、地
下通道及其他公共
场所堆物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五条第三款: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道
路、桥梁、人行天桥、地下通道及其他公
共场所堆放物品,影响市容环境卫生.
违反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
可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４２

对经批准临时占用
道路和公共场所堆
放物 品、设 摊 经 营
未保持周围市容环
境卫生整洁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五条第四款:

经批准临时占用道路及其他公共场
所堆放物品、设摊经营的,应当保持周围
市容环境卫生整洁.违反规定的,由城
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可处五十元以上
五百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１１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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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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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３

对本市道路两侧和
广 场 周 围 建 筑 物、
构筑物内的经营者
超出门窗和外墙经
营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五条第五款:

本市道路两侧和广场周围建筑物、
构筑物内的经营者不得超出门窗和外墙
经营.违反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
令改正,可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 以 下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４４

对在道路及其他公
共场所的树木和护
栏、路牌、电线杆等
设施 上 吊 挂、晾 晒
物品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六条第一款:

禁止在道路及其他公共场所的树木
和护栏、路牌、电线杆等设施上吊挂、晾
晒物品.违反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
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对个人可处二十
元罚款,对单位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
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４５
对机动车船未保持
容貌整洁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七条第一款:

在本市行驶的机动车船应当保持容
貌整洁.利用车船张贴、设置广告或者
宣传品的,应当保持整洁、完好;出现陈
旧、污损的,应当及时清洗、修复、更换.
违反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
可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４６

对 利 用 车 船 张 贴、
设置广告或者宣传
品未 保 持 整 洁、完
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七条第一款:

在本市行驶的机动车船应当保持容
貌整洁.利用车船张贴、设置广告或者
宣传品的,应当保持整洁、完好;出现陈
旧、污损的,应当及时清洗、修复、更换.
违反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
可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４７

对运输水泥、砂石、
泥浆、垃 圾、粪 便、
渣土等的车船未采
取密闭或者覆盖措
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七条第二款:

运输水泥、砂石、泥浆、垃圾、粪便、
渣土等的车船应当采取密闭或者覆盖措
施,不得泄漏、散落或者飞扬.违反规定
未采取密闭或者覆盖措施的,由城管执
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并可对责任单位
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.对产生
泄漏、散落或者飞扬的,由公安交通管理
部门责令停止行驶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
令立即清除;拒不清除的,代为清除,所
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,并处三百元
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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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８

对运输水泥、砂石、
泥浆、垃 圾、粪 便、
渣土等的车船产生
泄露、散 落 或 者 飞
扬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七条第二款:

运输水泥、砂石、泥浆、垃圾、粪便、
渣土等的车船应当采取密闭或者覆盖措
施,不得泄漏、散落或者飞扬.违反规定
未采取密闭或者覆盖措施的,由城管执
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并可对责任单位
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.对产生
泄漏、散落或者飞扬的,由公安交通管理
部门责令停止行驶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
令立即清除;拒不清除的,代为清除,所
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,并处三百元
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４９
对随 地 吐 痰、便 溺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八条第二款:

违反前款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
责令改正,并处罚款,其中,违反前款第
(一)项规定的,处二百元以下罚款;违反
前款第(二)、(三)项规定的,处一百元以
下罚款;违反前款第(四)项规定的,对个
人处二百元以下罚款,对单位处五千元
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,违反前款第(五)
项规定的,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下罚款,对
单位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,对
装运垃圾乱倒的,可以暂扣运输工具,并
要求违法行为人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,
处理后,发还运输工具;违反前款第(六)
项规定的,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 以 下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５０
对乱扔果皮、纸屑、
烟蒂、饮料罐、口香
糖等废弃物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八条第二款:

违反前款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
责令改正,并处罚款,其中,违反前款第
(一)项规定的,处二百元以下罚款;违反
前款第(二)、(三)项规定的,处一百元以
下罚款;违反前款第(四)项规定的,对个
人处二百元以下罚款,对单位处五千元
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,违反前款第(五)
项规定的,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下罚款,对
单位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,对
装运垃圾乱倒的,可以暂扣运输工具,并
要求违法行为人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,
处理后,发还运输工具;违反前款第(六)
项规定的,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 以 下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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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５１
对乱丢废电池等实
行单独收集的特殊
废弃物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八条第二款:

违反前款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
责令改正,并处罚款,其中,违反前款第
(一)项规定的,处二百元以下罚款;违反
前款第(二)、(三)项规定的,处一百元以
下罚款;违反前款第(四)项规定的,对个
人处二百元以下罚款,对单位处五千元
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,违反前款第(五)
项规定的,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下罚款,对
单位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,对
装运垃圾乱倒的,可以暂扣运输工具,并
要求违法行为人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,
处理后,发还运输工具;违反前款第(六)
项规定的,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 以 下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５２
对乱倒垃圾、污水、
粪便、乱 扔 动 物 尸
体等废弃物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八条第二款:

违反前款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
责令改正,并处罚款,其中,违反前款第
(一)项规定的,处二百元以下罚款;违反
前款第(二)、(三)项规定的,处一百元以
下罚款;违反前款第(四)项规定的,对个
人处二百元以下罚款,对单位处五千元
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,违反前款第(五)
项规定的,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下罚款,对
单位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,对
装运垃圾乱倒的,可以暂扣运输工具,并
要求违法行为人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,
处理后,发还运输工具;违反前款第(六)
项规定的,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 以 下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５３

对在露天场所和垃
圾收集容器内焚烧
树叶、垃 圾 或 者 其
他废弃物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八条第二款:

违反前款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
责令改正,并处罚款,其中,违反前款第
(一)项规定的,处二百元以下罚款;违反
前款第(二)、(三)项规定的,处一百元以
下罚款;违反前款第(四)项规定的,对个
人处二百元以下罚款,对单位处五千元
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,违反前款第(五)
项规定的,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下罚款,对
单位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,对
装运垃圾乱倒的,可以暂扣运输工具,并
要求违法行为人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,
处理后,发还运输工具;违反前款第(六)
项规定的,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 以 下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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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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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５４
对占 用 道 路、广 场
从事经营性车辆清
洗活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八条第二款:

违反前款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
令改正,并处罚款,其中,违反前款第(一)
项规定的,处二百元以下罚款;违反前款
第(二)、(三)项规定的,处一百元以下罚
款;违反前款第(四)项规定的,对个人处
二百元以下罚款,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五
万元以下罚款,违反前款第(五)项规定
的,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下罚款,对单位处
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,对装运垃圾
乱倒的,可以暂扣运输工具,并要求违法
行为人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,处理后,发
还运输工具;违反前款第(六)项规定的,
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５５

对码 头、船 舶 未 配
备与 垃 圾、粪 便 收
集量或者产生量相
适应且符合设置标
准的收集容器或未
保 持 正 常 使 用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九条第一款、第五款:

各类码头、船舶应当配备与垃圾、粪
便收集量或者产生量相适应且符合设置
标准的收集容器,并保持正常使用.


违反本条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三款规

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处三百
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５６

对在 码 头、船 舶 装
卸作业或水上航行
时未采取措施防止
货物、垃圾、粪便污
染水域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九条第二款、第五款:

进行码头、船舶装卸作业或者水上
航行的,应当采取措施,防止货物或者垃
圾、粪便污染水域.


违反本条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三款规

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处三百
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５７

对进行水面漂浮物
打捞和船舶垃圾粪
便接收作业未及时
清除废弃物防止污
染水域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二十
九条第三款、第五款:

进行水面漂浮物打捞和船舶垃圾、
粪便接收作业的,应当及时清除废弃物,
防止污染水域.


违反本条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三款规

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处三百
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５８

对集市贸易市场的
管理单位未保持场
内和周围环境整洁
或者未按照垃圾日
产生量设置垃圾收
集容器或者未做到
垃 圾 日 产 日 清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三十
一条第一款:

集市贸易市场的管理单位应当保持
场内和周围环境整洁,按照垃圾日产生
量设置垃圾收集容器,并做到垃圾日产
日清.违反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
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三百元以上三千
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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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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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９

对公共绿地养护单
位未及时清除绿地
内垃圾杂物或者作
业单位未及时清除
作 业 产 生 的 枝 叶、
泥土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三十
二条:

城市公共绿地应当保持整洁、美观,
养护单位应当及时清除绿地内的垃圾杂
物.在道路两侧栽培、修剪树木或者花
卉等作业产生的枝叶、泥土,作业单位应
当及时清除.违反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
部门责令改正,可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
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６０

对未按规定设置临
时厕所和生活垃圾
收容 器,或 者 向 建
设 工 地 外 排 放 污
水、散 落 粉 尘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三十
三条第四款:

违反本条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
责令改正,对未按规定设置临时厕所和
生活垃圾收集容器,或者向建设工地外
排放污水、散落粉尘的,处三百元以上三
千元以下罚款;对未按规定设置封闭围
栏,或者擅自在建设工地围栏外堆放建
筑垃圾、渣土和材料的,处三千元以上三
万元以下罚款;对未及时清除建筑垃圾、
工程渣土及其他废弃物的,可以代为清
除,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,处五千
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;对未及时拆除
施工临时设施的,可以代为拆除,所需费
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,处三千元以上三
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６１

对未按规定设置封
闭围 栏,或 者 擅 自
在建设工地围栏外
堆放 建 筑 垃 圾、工
程 渣 土 和 材 料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三十
三条第四款:

违反本条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
责令改正,对未按规定设置临时厕所和
生活垃圾收集容器,或者向建设工地外
排放污水、散落粉尘的,处三百元以上三
千元以下罚款;对未按规定设置封闭围
栏,或者擅自在建设工地围栏外堆放建
筑垃圾、渣土和材料的,处三千元以上三
万元以下罚款;对未及时清除建筑垃圾、
工程渣土及其他废弃物的,可以代为清
除,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,处五千
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;对未及时拆除
施工临时设施的,可以代为拆除,所需费
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,处三千元以上三
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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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２

对工程竣工后未及
时 清 除 建 筑 垃 圾、
工程渣土及其他废
弃物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三十
三条第四款:

违反本条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
责令改正,对未及时清除建筑违反本条
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对未
按规定设置临时厕所和生活垃圾收集容
器,或者向建设工地外排放污水、散落粉
尘的,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;对
未按规定设置封闭围栏,或者擅自在建
设工地围栏外堆放建筑垃圾、渣土和材
料的,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;对
未及时清除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及其他
废弃物的,可以代为清除,所需费用由违
法行为人承担,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
下罚款;对未及时拆除施工临时设施的,
可以代为拆除,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
承担,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６３
对工程竣工后未及
时拆除临时设施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三十
三条第四款:

违反本条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
责令改正,对未按规定设置临时厕所和
生活垃圾收集容器,或者向建设工地外
排放污水、散落粉尘的,处三百元以上三
千元以下罚款;对未按规定设置封闭围
栏,或者擅自在建设工地围栏外堆放建
筑垃圾、渣土和材料的,处三千元以上三
万元以下罚款;对未及时清除建筑垃圾、
工程渣土及其他废弃物的,可以代为清
除,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,处五千
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;对未及时拆除
施工临时设施的,可以代为拆除,所需费
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,处三千元以上三
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６４

对 从 事 车 辆 清 洗、
修理,以 及 废 品 收
购和废弃物接纳作
业的未保持经营场
所周围环境卫生整
洁,未 采 取 措 施 防
止污水外流或者废
弃 物 向 外 散 落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三十
四条:

从事车辆清洗、修理,以及废品收购
和废弃物接纳作业的,应当保持经营场所
周围环境卫生整洁,采取措施防止污水外
流或者废弃物向外散落.违反规定的,由
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对从事车辆清
洗、修理以及废品收购的,处一百元以上
一千元以下罚款;对从事废弃物接纳作业
的,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６５

对经批准临时占路
举办活动未保持周
围环境整洁或者未
及时清除临时设置
的设施和产生的废
弃物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三十
五条:

举办节庆、文化、体育等活动,经批
准临时占用道路及其他公共场所的,应
当保持周围环境卫生整洁,及时清除临
时设置的设施和产生的废弃物.违反规
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处三百
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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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６
对居民饲养家禽家
畜和食用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三十
六条第一款:

居民不得饲养鸡、鸭、鹅、兔等家禽
家畜和食用鸽.违反规定的,由城管执
法部门责令限期处理或者予以没收;拒
不改正的,可按每只五十元处以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６７
对饲养信鸽影响市
容 和 环 境 卫 生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三十
六条第二款:

居民饲养信鸽应当符合体育管理部
门的有关规定,具备相应的条件,并采取
措施防止影响周围市容和环境卫生.居
民饲养信鸽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,由
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的责任人劝其改
正;拒不改正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给予警
告,并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;污
染环境严重、周围居民意见大的,可以责
令拆除鸽舍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６８

对饲养宠物在道路
和其他公共场所产
生的粪便未及时清
除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三十
六条第三款:

居民饲养宠物不得影响环境卫生,
对宠物在道路和其他公共场所产生的粪
便应当即时自行清除.违反规定的,由
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
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６９

对自 行 收 集、运 输
废弃物的单位未申
报废弃物产生量和
处置方案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三十
九条:

自行收集、运输下列废弃物的,应当
向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申报废弃物产
生量和处置方案:

(一)单位产生的生活垃圾和未接入
污水处理系统的粪便;

(二)船舶的生活垃圾、扫舱垃圾和
粪便.

违反前款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
责令限期改正,逾期不申报的,处一百元
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７０
对单位未按照规定
分类投放生活垃圾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四十
条第二款:

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收集的单
位和地区的居民,应当按照规定分类投
放生活垃圾.对违反生活垃圾分类投放
规定的单位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;
拒不改正的,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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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１

对单位和饮食业经
营者未按规定对产
生的餐厨垃圾自行
单 独 收 集 和 处 置,
或者委托有关作业
单位收集和处置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四十
二条第一款:

单位和饮食业经营者产生的餐厨垃
圾,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自行单独收集和
处置,或者委托有关作业单位收集和处
置,不得排入下水道.违反规定的,由城
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处三百元以上三
千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７２
对作业服务单位未
将装修垃圾运至指
定场所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四十
三条:

对居民装修房屋产生的垃圾,物业
管理企业或者居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委托
市容环境卫生作业服务单位,运至市容
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指定的场所处置.违
反规定未将装修垃圾运至指定场所的,
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可按每吨二
百元处以罚款;城管执法部门可以暂扣
违法当事人的运输工具,并要求其到指
定地 点 接 受 处 理,处 理 后,发 还 运 输
工具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７３

对 产 生 建 筑 垃 圾、
工程渣土单位未申
报产生量和处置方
案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四十
四条第一款:

产生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的单位,应
当向所在地的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
申报产生量和处置方案,取得建筑垃圾、
工程渣土处置证,委托取得建筑垃圾、工
程渣土运输许可证的单位运输.违反规
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处一万
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７４

对委托未取得建筑
垃圾和工程渣土运
输许可证的单位运
输建 筑 垃 圾、工 程
渣土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四十
四条第一款、第六款:

产生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的单位,应
当向所在地的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
申报产生量和处置方案,取得建筑垃圾、
工程渣土处置证,委托取得建筑垃圾、工
程渣土运输许可证的单位运输.违反规
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处一万
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.


违反本条规定的,城管执法部门可

以暂扣违法当事人的运输工具,并要求
其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,处理后,发还运
输工具.对情节严重的运输单位,由城
管执法部门移送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
门吊销其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运 输 许
可证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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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５

对未取得建筑垃圾
和工程渣土运输许
可 证 承 运 建 筑 垃
圾、工 程 渣 土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四十
四条第二款、第六款:

承运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的单位,应
当取得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核发的
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运输许可证,运输单
位不得承运未取得处置证的单位产生的
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.违反规定的,由城
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处五千元以上三
万元以下罚款.


违反本条规定的,城管执法部门可以

暂扣违法当事人的运输工具,并要求其到
指定地点接受处理,处理后,发还运输工
具.对情节严重的运输单位,由城管执法
部门移送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吊销
其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运输许可证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７６

对运输单位承运未
取得处置证的建筑
垃圾、工 程 渣 土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四十
四条第二款、第六款:

承运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的单位,应
当取得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核发的
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运输许可证,运输单
位不得承运未取得处置证的单位产生的
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.违反规定的,由城
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处五千元以上三
万元以下罚款.


违反本条规定的,城管执法部门可以

暂扣违法当事人的运输工具,并要求其到
指定地点接受处理,处理后,发还运输工
具.对情节严重的运输单位,由城管执法
部门移送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吊销
其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运输许可证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７７
对 承 运 建 筑 垃 圾、
工程渣土的车船违
反管理规定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四十
四条第三款、第六款:

运输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的车船应当
统一标识,统一安装、使用记录路线、时间
和处置地点的电子信息装置,随车船携带
处置证,并按照交通运输、公安交通部门
规定的区域、时间行驶.违反规定的,由
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处二百元以上二
千元以下罚款;对未按照规定的区域、时
间行驶的,由交通运输、公安交通管理部
门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处理.


违反本条规定的,城管执法部门可以

暂扣违法当事人的运输工具,并要求其到
指定地点接受处理,处理后,发还运输工
具.对情节严重的运输单位,由城管执法
部门移送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吊销
其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运输许可证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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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８
对擅自倾倒、堆放、
处置 建 筑 垃 圾、工
程渣土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四十
四条第五款、第六款:

禁止擅自倾倒、堆放、处置建筑垃
圾、工程渣土.违反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
部门责令改正,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
下罚款.

违反本条规定的,城管执法部门可
以暂扣违法当事人的运输工具,并要求
其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,处理后,发还运
输工具.对情节严重的运输单位,由城
管执法部门移送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
门吊销其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运 输 许
可证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７９

对工 业 垃 圾、医 疗
卫生垃圾及其他有
毒有害垃圾未按照
有 关 规 定 单 独 收
集、运输和处置,混
入生活垃圾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四十
五条:

工业垃圾、医疗卫生垃圾及其他有
毒有害垃圾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单独收
集、运输和处置,不得混入生活垃圾.违
反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处
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８０

对市容环境卫生作
业服务未遵循作业
服务标准或者未达
到质 量 标 准,做 到
文明、清 洁、卫 生、
及时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四十
九条第一款:

从事市容环境卫生作业服务,应当
遵循市容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规范,达到
城市容貌标准和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
准,做到文明、清洁、卫生、及时.违反规
定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处三百
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８１

对地区性综合开发
建设未按规定和标
准配套建设环境卫
生设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五十
二条第二款:

从事地区性综合开发建设的,应当
按照环境卫生设施设置规定和设置标准
配套建设环境卫生设施.违反规定的,
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拒不改
正的,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８２

对交通集散点和大
型商场等人流集散
场所未按环境卫生
设施规定和设置标
准配套建设公共厕
所和其他环境卫生
设施及垃圾收集容
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五十
三条:

本市机场、车站、码头等交通集散点
和大型商场、文化体育设施、旅游景点及
其他人流集散场所,应当按照环境卫生
设施设置规定和设置标准,配套建设公
共厕所和其他环境卫生设施,并设置垃
圾收集容器.违反规定的,由城管执法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对未按规定和标准
设置垃圾收集容器的,可处五十元以上
五百元以下罚款;对未按规定和标准配
套建设公共厕所和其他环境卫生设施
的,可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１２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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８３
对占 用、损 毁 环 境
卫生设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五十
六条第一款、第四款:

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、损毁环
境卫生设施.


违反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的,由城管

执法部门责令其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
补救措施,对生活垃圾处置设施、场所,
可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,对除
生活垃圾处置设施以外的其他环境卫生
设施,可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;
造成损失的,承担赔偿责任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８４
对擅自拆除、迁移、
封闭环境卫生设施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第五十
六条第二款、第四款: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、迁
移、封闭环境卫生设施.因建设等特殊
原因确需拆除、迁移、封闭环境卫生设施
的,建设单位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应当报
市或者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批准;
拆除、封闭环境卫生设施的,还应当提出
补建方案.


违反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的,由城管

执法部门责令其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
补救措施,对生活垃圾处置设施、场所,
可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,对除
生活垃圾处置设施以外的其他环境卫生
设施,可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;
造成损失的,承担赔偿责任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８５
对未办理餐厨垃圾
申报手续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»第二十
二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二款:

对经营性活动中违反本办法的行
为,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,由绿化市
容部门或者城管执法部门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:

(一)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,未办
理申报手续的,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
正的,处以１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的
罚款.


在非经营性活动中有前款所列情形

之一的,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,由绿
化市容部门或者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
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以１００元以上
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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８６

对未设置餐厨垃圾
收集容器及未保持
餐厨垃圾收集容器
完好、正 常 使 用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»第二十
二条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二款:

对经营性活动中违反本办法的行
为,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,由绿化市
容部门或者城管执法部门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:

(二)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、第
三款规定,未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或
者未保持收集容器完好、正常使用的,责
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以３００元
以上２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
在非经营性活动中有前款所列情形

之一的,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,由绿
化市容部门或者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
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以１００元以上
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８７

对未建立餐厨垃圾
收运、处 置 台 帐 或
者未 申 报 收 运、处
置情况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»第二十
二条第一款第三项、第二款:

对经营性活动中违反本办法的行
为,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,由绿化市
容部门或者城管执法部门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:

(三)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、第十五
条规定,未建立收运、处置台帐或者未申
报收运、处置情况的,责令限期改正;逾
期不改正的,处以１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
下的罚款.


在非经营性活动中有前款所列情形

之一的,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,由绿
化市容部门或者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
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以１００元以上
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８８
对责令限期补缴餐
厨垃 圾 处 理 费,逾
期不补缴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»第二十
二条第一款第四项、第二款:

对经营性活动中违反本办法的行
为,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,由绿化市
容部门或者城管执法部门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:

(四)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
定,未缴纳餐厨垃圾处理费的,责令限期
补缴;逾期不补缴的,可以按照每吨(不
满１吨的,以１吨计)５００元处以罚款,但
最高不超过３万元.


在非经营性活动中有前款所列情形

之一的,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,由绿
化市容部门或者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
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以１００元以上
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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８９
对擅自从事餐厨垃
圾收运处置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»第二十
二条第一款第五项、第二款:

对经营性活动中违反本办法的行
为,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,由绿化市
容部门或者城管执法部门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:

(五)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(一)
项、第(二)项、第(三)项规定,擅自从事
餐厨垃圾收运、处置,将餐厨垃圾作为畜
禽饲料或者提供给本办法第十条、第十
三条规定以外的单位、个人收运或者处
置的,责令限期改正,可处以３０００元以
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.

在非经营性活动中有前款所列情形
之一的,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,由绿
化市容部门或者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
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以１００元以上
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９０

对将餐厨垃圾作为
畜禽饲料或者提供
给 规 定 以 外 单 位、
个人收运或者处置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»第二十
二条第一款第五项、第二款:

对经营性活动中违反本办法的行
为,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,由绿化市
容部门或者城管执法部门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:

(五)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(一)
项、第(二)项、第(三)项规定,擅自从事
餐厨垃圾收运、处置,将餐厨垃圾作为畜
禽饲料或者提供给本办法第十条、第十
三条规定以外的单位、个人收运或者处
置的,责令限期改正,可处以３０００元以
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.

在非经营性活动中有前款所列情形
之一的,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,由绿
化市容部门或者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
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以１００元以上
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９１
对擅自从事餐厨废
弃油脂收运活动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»第
三十一条第一款:

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五款、第九条
第三款规定,擅自从事餐厨废弃油脂收
运或者处置活动的,城管执法部门应当
责令违法行为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,处５
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;违法行为
人应当在城管执法部门的监督下,将擅
自收运或者处置的餐厨废弃油脂交由符
合本办法规定的收运单位或者处置单位
处理,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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９２
对擅自从事餐厨废
弃油脂处置活动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»第
三十一条第一款:

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五款、第九条
第三款规定,擅自从事餐厨废弃油脂收
运或者处置活动的,城管执法部门应当
责令违法行为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,处５
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;违法行为
人应当在城管执法部门的监督下,将擅
自收运或者处置的餐厨废弃油脂交由符
合本办法规定的收运单位或者处置单位
处理,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９３

对产生单位将餐厨
废弃油脂提供给规
定以外的单位和个
人收运或者放任其
他单位和个人收运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»第
三十二条:

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,
产生单位将餐厨废弃油脂提供给其他单
位和个人或者放任其他单位和个人收运
的,城管执法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正,处
２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９４

对收运单位未将餐
厨废弃油脂送交规
定的处置单位处置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»第
三十三条第一项:

违反本办法规定,收运单位有下列
行为之一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:

(一)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,未
将餐厨废弃油脂送交本办法确定的处置
单位处置的,处２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
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９５

对收运单位未按照
要求办理餐厨废弃
油脂收运合同备案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»第
三十三条第二项:

违反本办法规定,收运单位有下列
行为之一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:

(二)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
定,未按照要求办理收运合同备案的,处
１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９６

对餐厨废弃油脂收
运单位未按要求将
电子监控设备保持
开启状态或者实时
联网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»第
三十三条第三项:

违反本办法规定,收运单位有下列
行为之一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:

(三)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三款、
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,未按照要求将电
子监控设备保持开启状态或者实时联网
的,处３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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９７

对餐厨废弃油脂贮
存、初 加 工 场 所 未
按要 求 开 启、使 用
电 子 监 控 设 备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»第
三十三条第三项:

违反本办法规定,收运单位有下列
行为之一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:

(三)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三款、
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,未按照要求将电
子监控设备保持开启状态或者实时联网
的,处３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９８

对收运单位未将收
运联单记载的餐厨
废弃油脂种类和数
量与实际收运的餐
厨废弃油脂种类和
数 量 进 行 核 对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»第
三十三条第四项:

违反本办法规定,收运单位有下列
行为之一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:

(四)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
定,未按照要求进行核对的,处２０００元
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９９

对处置单位未按照
要求办理餐厨废弃
油脂处置合同备案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»第
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:

违反本办法规定,处置单位有下列
行为之一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:

(一)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
定,未按照要求办理处置合同备案的,处
１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００

对处置场所未按要
求将电子监控设备
保持开启状态或者
实时联网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»第
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:

违反本办法规定,处置单位有下列
行为之一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:

(二)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
规定,未按照要求将电子监控设备保持
开启状态或者实时联网的,处３０００元以
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０１

对餐厨废弃油脂处
置单位未经同意擅
自 停 业、歇 业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»第
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:

违反本办法规定,处置单位有下列
行为之一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:

(三)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
规定,未经同意擅自停业、歇业的,处５
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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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０２

对餐厨废弃油脂产
生单 位、收 运 单 位
或者处置单位未按
照要求建立餐厨废
弃油脂记录台帐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»第
三十五条第一项:

违反本办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
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处
２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:

(一)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
规定,产生单位、收运单位或者处置单位
未按照要求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
帐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０３

对收运单位或者处
置单位未按照要求
报送信息管理系统
记录的信息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»第
三十五条第二项:

违反本办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
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处
２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:

(二)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
规定,收运单位或者处置单位未按照要
求报送信息管理系统记录的信息的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０４
对机动车车容不洁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机动车清洗保洁管理暂行规定»
第十五条第一项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,由
市或者区、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责
令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:

(一)对机动车车容不洁的,可处以
２０元以上２００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０５
对成立机动车清洗
企业未办理备案手
续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机动车清洗保洁管理暂行规定»
第十五条第二项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,由
市或者区、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责
令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:

(二)成立机动车清洗企业未办理备
案手续的,可处以２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元以
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０６

对机动车清洗设施
不符 合 «机 动 车 清
洗站 技 术 规 范»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机动车清洗保洁管理暂行规定»
第十五条第三项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,由
市或者区、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责
令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:

(三)机动车清洗企业的设施设置不
符合«机动车清洗站技术规范»的,可处
以５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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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０７

对任意排放机动车
清 洗 产 生 的 油 污、
淤泥及其他污物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机动车清洗保洁管理暂行规定»
第十五条第四项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,由
市或者区、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责
令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:

(四)任意排放清洗机动车所产生的
油污、淤泥及其他污物的,可处以５００元
以上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０８
对机动车清洗企业
强 行 拦 车 清 洗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机动车清洗保洁管理暂行规定»
第十五条第五项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,由
市或者区、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责
令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:

(五)机动车清洗企业强行拦车清洗
的,可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元以下的罚
款.情节严重的,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２万
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０９
对机动车清洗企业
只 收 费 不 清 洗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机动车清洗保洁管理暂行规定»
第十五条第六项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,由
市或者区、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责
令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:

(六)机动车清洗企业只收费不清洗
的,可处以 ５００ 元以上 １ 万元 以 下 的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１０

对本市集镇、村庄范
围 内 乱 倒 粪 便、污
水、垃圾等污物或者
随地便溺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集镇和村庄环境卫生管理暂行规
定»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二款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由市
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及其设
立的监察队伍或者乡(镇)人民政府责令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一)乱倒粪便、污水、垃圾等污物或
者随地便溺的,处以１０元罚款.乱倒粪
便、污水、垃圾等污物数量大的,按每吨
３０元至５０元处以罚款;污损面积大的,
按污损环境面积每平方米５元至１０元
处以罚款.


违反前 款 第(一)项、第(二)项、第

(三)项、第(四)项、第(六)项、第(七)项、第
(十)项、第(十一)项或者第(十二)项规
定,经责令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可代为
采取改正措施,所需费用由责任者承担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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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１１
对本 市 集 镇、村 庄
范围内未按规定处
理动物尸体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集镇和村庄环境卫生管理暂行规
定»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二款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由市
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及其设
立的监察队伍或者乡(镇)人民政府责令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二)未按规定处理动物尸体的,按
每只５元处以罚款.


违反前款第(一)项、第(二)项、第

(三)项、第(四)项、第(六)项、第(七)项、
第(十)项、第(十一)项或者第(十二)项
规定,经责令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可代
为采取改正措施,所需费用由责 任 者
承担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１２

对本 市 集 镇、村 庄
范围内设置贮粪设
施未按规定远离水
源、加 盖 密 封 污 染
环境,且 逾 期 不 改
正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集镇和村庄环境卫生管理暂行
规定»第 二 十 七 条 第 一 款 第 三 项、第
二款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由市
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及其设
立的监察队伍或者乡(镇)人民政府责令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三)村民设置贮粪设施,未按规定
远离水源、加盖密封,造成蝇蛆孳生、粪
便溢流污染环境,且逾期不改正的,处以
１０元罚款.

:
违反前 款 第(一)项、第(二)项、第

(三)项、第(四)项、第(六)项、第(七)项、第
(十)项、第(十一)项或者第(十二)项规
定,经责令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可代为
采取改正措施,所需费用由责任者承担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１３

对本 市 集 镇、村 庄
范围禁养区域内饲
养家 禽、家 畜 或 者
禽畜饲养专业户放
养家 禽、家 畜 或 者
未妥善处理禽畜粪
便、粪污水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集镇和村庄环境卫生管理暂行
规定»第 二 十 七 条 第 一 款 第 四 项、第
二款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由市
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及其设
立的监察队伍或者乡(镇)人民政府责令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四)在禁养区域内饲养家禽、家畜
的,处以２０元以下罚款.禽畜饲养专业
户放养家禽、家畜,或者未妥善处理禽畜
粪便、粪污水的,处以５００元以下罚款.


违反前款第(一)项、第(二)项、第

(三)项、第(四)项、第(六)项、第(七)项、
第(十)项、第(十一)项或者第(十二)项
规定,经责令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可代
为采取改正措施,所需费用由责 任 者
承担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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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１４

对本 市 集 镇、村 庄
范围内统一建造的
新村、小 区 未 按 照
规定配置环境卫生
设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集镇和村庄环境卫生管理暂行
规定»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由市
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及其设
立的监察队伍或者乡(镇)人民政府责令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五)单位未按规定设置环境卫生设
施的,可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统一建
造的新村,小区未按规定设置环境卫生
设施的,可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１５

对本 市 集 镇、村 庄
范围内的单位未按
规定设置环境卫生
设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集镇和村庄环境卫生管理暂行
规定»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由市
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及其设
立的监察队伍或者乡(镇)人民政府责令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五)单位未按规定设置环境卫生设
施的,可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统一建
造的新村,小区未按规定设置环境卫生
设施的,可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１６

对本 市 集 镇、村 庄
范 围 内 随 意 堆 积、
堆放秸秆、柴草、杂
物造成环境污染或
者腐 烂 的 秸 秆、柴
草、杂 物 不 及 时 处
理造成环境污染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集镇和村庄环境卫生管理暂行
规定»第 二 十 七 条 第 一 款 第 六 项、第
二款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由市
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及其设
立的监察队伍或者乡(镇)人民政府责令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六)随意堆积、堆放秸秆、柴草、杂
物,造成环境污染,且逾期不改正的,处
以１０元罚款.腐烂的秸秆、柴草、杂物
不及时处理,造成环境污染的,处以５０
元以下罚款.


违反前款第(一)项、第(二)项、第

(三)项、第(四)项、第(六)项、第(七)项、
第(十)项、第(十一)项或者第(十二)项
规定,经责令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可代
为采取改正措施,所需费用由责 任 者
承担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０３—



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１７

对本 市 集 镇、村 庄
范围内公共场所未
及时 清 除、处 置 粪
便、垃圾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集镇和村庄环境卫生管理暂行
规定»第 二 十 七 条 第 一 款 第 七 项、第
二款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由市
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及其设
立的监察队伍或者乡(镇)人民政府责令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七)各类公共场所未及时清除、处
置粪 便 和 垃 圾 的,可 处 以 ３００ 元 以 下
罚款.


违反前款第(一)项、第(二)项、第

(三)项、第(四)项、第(六)项、第(七)项、
第(十)项、第(十一)项或者第(十二)项
规定,经责令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可代
为采取改正措施,所需费用由责 任 者
承担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１８

对本 市 集 镇、村 庄
范围内单位未做好
责任区内清扫保洁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集镇和村庄环境卫生管理暂行
规定»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八项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由市
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及其设
立的监察队伍或者乡(镇)人民政府责令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八)单位未做好环境卫生责任区内
清扫保洁工作的,可视情节轻重,处以
１００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１９

对本 市 集 镇、村 庄
范围内单位自行处
置垃圾未按规定申
报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集镇和村庄环境卫生管理暂行
规定»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由市
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及其设
立的监察队伍或者乡(镇)人民政府责令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九)单位自行处置垃圾未按规定申
报的,处以２００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１３—



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２０

对本 市 集 镇、村 庄
范 围 内 擅 自 拆 除、
迁移、占 用、损 毁、
封闭环境卫生设施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集镇和村庄环境卫生管理暂行
规定»第 二 十 七 条 第 一 款 第 十 项、第
二款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由市
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及其设
立的监察队伍或者乡(镇)人民政府责令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十)擅自拆除、迁移、占用、损毁、封
闭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的,处以１０００元以
下罚款;造成经济损失的,责令赔偿经济
损失.


违反前款第(一)项、第(二)项、第

(三)项、第(四)项、第(六)项、第(七)项、
第(十)项、第(十一)项或者第(十二)项
规定,经责令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可代
为采取改正措施,所需费用由责 任 者
承担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２１

对本 市 集 镇、村 庄
范围内使用水冲式
户厕未配建三格化
粪池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集镇和村庄环境卫生管理暂行
规定»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、第
二款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由市
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及其设
立的监察队伍或者乡(镇)人民政府责令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十一)使用水冲式户厕未配建三格
化粪池的,责令限期补建,逾期未补建
的,处以２０元以上５０元以下的罚款;未
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或者未经验收合
格,擅自使用水冲式户厕、三格化粪池
的,处以２０元罚款.


违反前款第(一)项、第(二)项、第

(三)项、第(四)项、第(六)项、第(七)项、
第(十)项、第(十一)项或者第(十二)项
规定,经责令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可代
为采取改正措施,所需费用由责 任 者
承担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２３—



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２２

对本 市 集 镇、村 庄
范围内未按规定办
理备案手续或未经
验收 合 格,擅 自 使
用水 冲 式 户 厕、三
格化粪池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集镇和村庄环境卫生管理暂行
规定»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、第
二款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由市
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及其设
立的监察队伍或者乡(镇)人民政府责令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十一)使用水冲式户厕未配建三格
化粪池的,责令限期补建,逾期未补建
的,处以２０元以上５０元以下的罚款;未
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或者未经验收合
格,擅自使用水冲式户厕、三格化粪池
的,处以２０元罚款.


违反前款第(一)项、第(二)项、第

(三)项、第(四)项、第(六)项、第(七)项、
第(十)项、第(十一)项或者第(十二)项
规定,经责令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可代
为采取改正措施,所需费用由责 任 者
承担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２３

对本 市 集 镇、村 庄
范围内作业单位未
按 规 定 清 除 垃 圾、
粪便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集镇和村庄环境卫生管理暂行
规定»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二项、第
二款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由市
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及其设
立的监察队伍或者乡(镇)人民政府责令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十二)除特殊情况外,环境卫生作
业单位未按规定清除垃圾、粪便的,处以
５０元以下罚款.


违反前款第(一)项、第(二)项、第

(三)项、第(四)项、第(六)项、第(七)项、
第(十)项、第(十一)项或者第(十二)项
规定,经责令改正但逾期不改正的,可代
为采取改正措施,所需费用由责 任 者
承担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２４

对本 市 集 镇、村 庄
范围内单位公共厕
所保洁不符合标准
或设施残缺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集镇和村庄环境卫生管理暂行
规定»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三项、第
二款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由市
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及其设
立的监察队伍或者乡(镇)人民政府责令
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十三)单位公共厕所保洁不符合标
准或者设施残缺的,可处以５０元以下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３３—



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２５

对运输单位或者作
业服务单位违反相
关技术要求使用不
符合本市建筑垃圾
运输 车 辆、船 舶 相
关要求的车辆或者
船舶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»第四十
四条第一项:

违反第三十条第一款、第三十九条
第一款规定,运输单位或者作业服务单
位使用不符合本市建筑垃圾运输车辆、
船舶相关要求的车辆或者船舶的,由城
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
处罚:

(一)违反相关技术要求的,处１０００
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２６

对运输单位或者作
业服务单位违反相
关运输管理要求使
用不符合本市建筑
垃圾 运 输 车 辆、船
舶相关要求的车辆
或者船舶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»第四十
四条第二项:

违反第三十条第一款、第三十九条
第一款规定,运输单位或者作业服务单
位使用不符合本市建筑垃圾运输车辆、
船舶相关要求的车辆或者船舶的,由城
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
处罚:

(二)违反相关运输管理要求的,处
２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２７

对运输单位未安排
管理人员到施工现
场进行监督管理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»第四十
三条第一款第二项:

对违反本规定有关施工现场要求的
行为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并按照
下列规定处罚:

(二)违反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,
运输单位未安排管理人员到施工现场进
行监督管理的,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
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２８

对 建 设 单 位 涂 改、
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
者 转 让 处 置 证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»第四十
二条:

违反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规定,建设
单位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转让处
置证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处
５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２９

对消 纳 场 所、资 源
化利 用 设 施、中 转
码头或者中转分拣
场所的经营单位未
履 行 相 关 义 务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»第四十
五条:

违反第三十一条第一款、第二款或
者第四十条规定,消纳场所、资源化利用
设施、中转码头或者中转分拣场所的经
营单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,由城管执法
部门责令改正,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
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４３—



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３０

对施工单位未对施
工现场排放的建设
工程垃圾进行分类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»第四十
三条第一款第一项:

对违反本规定有关施工现场要求的
行为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并按照
下列规定处罚:

(一)违反第二十八条规定,施工单
位未对施工现场排放的建设工程垃圾进
行分类的,处３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以下
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３１

对装修垃圾投放管
理责任人未设置专
门的装修垃圾堆放
场所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»第四十
六条:

违反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(一)项规
定,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未设置专
门的装修垃圾堆放场所的,由城管执法
部门责令改正,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
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３２

对装修垃圾产生单
位或者个人未遵守
具 体 投 放 要 求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»第四十
七条:

违反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,装修
垃圾产生单位或者个人未遵守具体投放
要求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处
１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３３
对向水域扔弃动物
尸体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水域环境卫生管理规定»第十五
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二款:

对违反本规定的船舶、单位或个人,
市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可按
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一)向水域扔弃动物尸体的,处三
十元罚款.


对违反本规定的船舶,已由港航监

督按环境保护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处罚
的,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不再处罚;已
由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按本规定处罚
的,港航监督不再处罚,造成水域严重污
染的,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应移送港
航监督处理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５３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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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３４
对向 水 域 倾 倒、排
放 垃 圾、粪 便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水域环境卫生管理规定»第十五
条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二款:

对违反本规定的船舶、单位或个人,
市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可按
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二)向水域倾倒、排放垃圾、粪便
的,责令立即改正,并处五十元以上二千
元以下罚款.


对违反本规定的船舶,已由港航监

督按环境保护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处罚
的,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不再处罚;已
由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按本规定处罚
的,港航监督不再处罚,造成水域严重污
染的,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应移送港
航监督处理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３５

对在沿岸码头和船
舶上装卸作业或船
舶航行时货物或垃
圾散落、溢漏、漂散
而污染水域环境卫
生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水域环境卫生管理规定»第十五
条第一款第三项、第二款:

对违反本规定的船舶、单位或个人,
市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可按
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三)在沿岸码头和船舶上进行装卸
作业或船舶航行时,货物或垃圾散落、溢
漏、漂散而污染水域环境卫生的,责令立
即改正,并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
款;污物数量大的,按本款第二项规定处
罚.船舶航行时有上述情况之一的,港
航监督应协助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
处理.


对违反本规定的船舶,已由港航监

督按环境保护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处罚
的,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不再处罚;已
由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按本规定处罚
的,港航监督不再处罚,造成水域严重污
染的,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应移送港
航监督处理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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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３６
对未按规定申报船
舶扫舱垃圾产量和
处置方案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水域环境卫生管理规定»第十五
条第一款第四项、第二款:

对违反本规定的船舶、单位或个人,
市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可按
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四)未按规定申报船舶扫舱垃圾产
生量和处置方案的,责令限期改正,逾期
不申报的,处以１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
的罚款.


对违反本规定的船舶,已由港航监

督按环境保护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处罚
的,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不再处罚;已
由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按本规定处罚
的,港航监督不再处罚,造成水域严重污
染的,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应移送港
航监督处理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３７
对未做好水域环境
卫生责任区内水面
保洁工作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水域环境卫生管理规定»第十五
条第一款第五项、第二款:

对违反本规定的船舶、单位或个人,
市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可按
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五)未做好水域环境卫生责任区内
水面保洁工作的,责令立即改正,并视情
况轻重,处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.


对违反本规定的船舶,已由港航监

督按环境保护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处罚
的,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不再处罚;已
由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按本规定处罚
的,港航监督不再处罚,造成水域严重污
染的,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应移送港
航监督处理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３８
对船舶未按规定设
置垃圾或粪便容器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水域环境卫生管理规定»第十五
条第一款第六项、第二款:

对违反本规定的船舶、单位或个人,
市和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可按
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六)船舶未按规定设置垃圾或粪便
容器的,责令其限期改正,并对非机动船
或四百匹马力以下的机动船,处二十元
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;其他船舶处一百
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.


对违反本规定的船舶,已由港航监督

按环境保护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处罚的,市
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不再处罚;已由市容
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按本规定处罚的,港航
监督不再处罚,造成水域严重污染的,市容
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应移送港航监督处理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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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３９

对专门用于发布户
外广 告 的 车 辆、船
舶、飞 艇 和 无 人 驾
驶自由气球在本市
行政区域内行驶或
者航行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流动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»第
十条第一款:

违反本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,专
门用于发布户外广告的车辆、船舶、飞艇
或者无人驾驶自由气球在本市行政区域
内行驶或者航行的,由市或者区城管执
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处以３万元以上
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４０

对利用除轨道交通
车辆、公共汽电车、
出租车和货运出租
车外的其他车辆设
置经营性户外广告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流动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»第
十条第二款:

违反本规定第四条第二款、第三款、
第四款规定,利用其他车辆、船舶、飞艇
或者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设置经营性户外
广告的,由市或者区城管执法部门责令
限期改正,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以下
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４１

对 利 用 除 客 渡 船、
旅游客船外的其他
船舶设置经营性户
外广告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流动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»第
十条第二款:

违反本规定第四条第二款、第三款、
第四款规定,利用其他车辆、船舶、飞艇
或者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设置经营性户外
广告的,由市或者区城管执法部门责令
限期改正,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以下
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４２

对利用除空中游览
飞艇外的其他飞艇
或者无人驾驶自由
气球设置经营性户
外广告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流动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»第
十条第二款:

违反本规定第四条第二款、第三款、
第四款规定,利用其他车辆、船舶、飞艇
或者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设置经营性户外
广告的,由市或者区城管执法部门责令
限期改正,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以下
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４３

对利用除轨道交通
车辆、公共汽电车、
出租车以外的货运
出租车、客渡船、旅
游客船和空中游览
飞艇设置经营性户
外广告不符合技术
规范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流动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»第
十一条第一款:

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,利
用轨道交通车辆、公共汽电车或者出租
车设置经营性流动户外广告不符合技术
规范的,由市或者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
责令限期改正,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
以下的罚款;利用其他载体设置经营性
流动户外广告不符合技术规范的,由市
或者区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处
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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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４４

对单位利用自有车
辆、船舶、飞艇或者
无人驾驶自由气球
发 布 本 单 位 名 称、
标识等信息不符合
技术规范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流动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»第
十一条第二款:

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,单
位利用自有车辆、船舶、飞艇或者无人驾
驶自由气球发布本单位名称、标识等信
息不符合技术规范的,由市或者区城管
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处以１０００元以
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４５

对流动户外广告未
保持 整 洁、完 好 或
者未 及 时 修 复、更
新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流动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»第
十三条:

违反本规定第七条规定,流动户外
广告未保持整洁、完好或者未及时修复、
更新的,由市或者区城管执法部门责令
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以２０元以
上２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４６

对道路及公共场所
保洁作业服务单位
未遵守服务规范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服务
管理办法»第十八条:

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,
作业服务单位未遵守服务规范的,由区
(县)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可处以３００
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４７

对未按规定设置环
境卫生设施或设置
的环境卫生设施不
符 合 规 定 要 求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规定»第
七十七条第一项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或个人,由市
或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或者城
管执法部门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一)未按规定设置环境卫生设施或
设置的环境卫生设施不符合规定要求
的,责令限期补建或改建,并可处以２万
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４８

对擅自拆除、搬迁、
占用、损毁、封闭环
境卫生设施或擅自
改变环境卫生设施
使用性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规定»第
七十七条第二项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或个人,由市
或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或者城
管执法部门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二)擅自拆除、搬迁、占用、损毁、封
闭环境卫生设施或擅自改变环境卫生设
施使用性质的,责令限期改正,并处以
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造成经济损失的,
责令赔偿经济损失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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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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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４９

对 未 按 规 定 维 修、
保 养 环 境 卫 生 设
施,影 响 环 境 卫 生
设施使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规定»第
七十七条第三项:

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或个人,由市
或区、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或者城
管执法部门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三)未按规定维修、保养环境卫生
设施,影响环境卫生设施使用的,责令限
期改正;逾期未改正的,处以５０元以上
５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５０
对未按规定申报生
活垃圾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管理办
法»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:

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,由市或者区、
县 市 容 环 卫 部 门 按 照 下 列 规 定 予 以
处罚:

(一)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,未按
规定申报生活垃圾,影响市容环境卫生
的,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以
１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５１

对生活垃圾在中转
站内不按规定密闭
存放或者存放时间
超 过 ４８ 小 时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管理办
法»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:

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,由市或者区、
县 市 容 环 卫 部 门 按 照 下 列 规 定 予 以
处罚:

(二)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
定,生活垃圾在中转站内不按规定密闭
存放或者存放时间超过４８小时的,责令
限期改正,并可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
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５２

对生活垃圾收运作
业服务单位未提交
检测 报 告、未 建 立
台帐或者未按规定
报 送 收 运 情 况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管理办
法»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:

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,由市或者区、
县 市 容 环 卫 部 门 按 照 下 列 规 定 予 以
处罚:

(四)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四款、
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,未提交检测报告、
未建立台帐或者未按规定报送收运、处
置情况的,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
的,处 以 １０００ 元 以 上 １ 万 元 以 下 的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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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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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５３

对生活垃圾收运作
业服务单位未按规
定通知市容环卫部
门擅自停止收运活
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管理办
法»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:

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,由市或者区、
县 市 容 环 卫 部 门 按 照 下 列 规 定 予 以
处罚:

(五)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
定,生活垃圾收运作业服务单位未按规
定通知市容环卫部门擅自停止收运活动
的,责令限期改正,并可处１万元以上３
万元以下的罚款;生活垃圾处置作业服
务单位未按规定通知市容环卫部门擅自
停止处置活动的,责令限期改正,并可处
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５４

对生活垃圾收运作
业服务单位未按规
定编制应急收运方
案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管理办
法»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:

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,由市或者区、
县 市 容 环 卫 部 门 按 照 下 列 规 定 予 以
处罚:

(六)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
定,生活垃圾收运、处置作业服务单位未
按规定编制应急收运或者处置方案的,
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以１０００
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５５
对未经批准擅自从
事 生 活 垃 圾 收 运、
处置活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管理办
法»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七项:

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,由市或者区、
县 市 容 环 卫 部 门 按 照 下 列 规 定 予 以
处罚:

(七)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
规定,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生活垃圾收运、
处置作业服务的,责令限期改正,并处以
３万元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５６

对单位和个人擅自
占用城市公厕规划
用地或者改变其性
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公厕管理办法»
第二十三条:

凡违反本办法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
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
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城市人民政府环境
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情节,给予
警告,责令限期改正或者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１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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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５７

对有关单位和个人
未做好城市公厕的
建设和维修管理工
作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公厕管理办法»
第二十三条:

凡违反本办法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
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
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城市人民政府环境
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情节,给予
警告,责令限期改正或者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５８

对没有附设公厕或
者原有公厕及其卫
生设施不足的影剧
院、商 店、饭 店、车
站等 公 共 建 筑,未
按城市人民政府环
境卫生行政主管部
门 的 要 求 进 行 新
建、扩 建 或 者 改 造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公厕管理办法»
第二十三条:

凡违反本办法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
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
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城市人民政府环境
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情节,给予
警告,责令限期改正或者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５９

对公共建筑附设的
公厕及其卫生设施
的设计和安装不符
合国家和地方有关
标准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公厕管理办法»
第二十三条:

凡违反本办法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
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
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城市人民政府环境
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情节,给予
警告,责令限期改正或者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６０

对损坏严重或者年
久失修的公厕未按
规定进行改造或者
重建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公厕管理办法»
第二十三条:

凡违反本办法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
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
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城市人民政府环境
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情节,给予
警告,责令限期改正或者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６１

对独立设置的城市
公厕未进行竣工验
收或者验收不合格
仍交付使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公厕管理办法»
第二十三条:

凡违反本办法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
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
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城市人民政府环境
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情节,给予
警告,责令限期改正或者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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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６２

对在公厕内乱丢垃
圾、污 物、随 地 吐
痰、乱 涂 乱 画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公厕管理办法»
第二十四条第一项:

对于违反本办法,有下列行为之一
的,城市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
门可以责令其恢复原状、赔偿损失,并处
以罚款:

(一)在公厕内乱丢垃圾、污物,随地
吐痰,乱涂乱画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６３
对 破 坏 公 厕 设 施、
设备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公厕管理办法»
第二十四条第二项:

对于违反本办法,有下列行为之一
的,城市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
门可以责令其恢复原状、赔偿损失,并处
以罚款:

(二)破坏公厕设施、设备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６４
对未经批准擅自占
用或者改变公厕使
用性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公厕管理办法»
第二十四条第三项:

对于违反本办法,有下列行为之一
的,城市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
门可以责令其恢复原状、赔偿损失,并处
以罚款:

(三)未经批准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公
厕使用性质的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６５
对未在指定的地点
分类投放生活垃圾
行为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治法»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三款:

违反本法规定,未在指定的地点分
类投放生活垃圾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
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;情
节严重的,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
元以下的罚款,对个人依法处以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６６
对随意倾倒、抛撒、
堆放或者焚烧生活
垃圾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治法»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
二款:
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,由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
门责令改正,处以罚款,没收违法所得:

(一)随意倾倒、抛撒、堆放或者焚烧
生活垃圾的;


单位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七项行为之

一,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
单位有前款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
五项、第六项行为之一,处十万元以上一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;个人有前款第一项、
第五项、第七项行为之一,处一百元以上
五百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３４—



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６７

对未编制建筑垃圾
处 理 方 案 报 备 案,
或者未及时清运固
体废物行为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
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、第二款:
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,由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
门责令改正,处以罚款,没收违法所得:

(三)工程施工单位未编制建筑垃圾
处理方案报备案,或者未及时清运施工
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的;


单位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七项行为之

一,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
单位有前款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
五项、第六项行为之一,处十万元以上一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;个人有前款第一项、
第五项、第七项行为之一,处一百元以上
五百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６８

对工程施工单位擅
自倾 倒、抛 撒 或 者
堆放 建 筑 垃 圾,或
者未按照规定对施
工过程中产生的固
体废物进行利用或
者处置行为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
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、第二款:
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,由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
门责令改正,处以罚款,没收违法所得:

(四)工程施工单位擅自倾倒、抛撒
或者堆放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
圾,或者未按照规定对施工过程中产生
的固体废物进行利用或者处置的;


单位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七项行为之

一,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
单位有前款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
五项、第六项行为之一,处十万元以上一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;个人有前款第一项、
第五项、第七项行为之一,处一百元以上
五百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６９

对产 生、收 集 厨 余
垃圾的单位和其他
生产经营者未将厨
余垃圾交由具备相
应资质条件的单位
进行无害化处理行
为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
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、第二款:
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,由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
门责令改正,处以罚款,没收违法所得:

(五)产生、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
他生产经营者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
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的;


单位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七项行为之

一,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
单位有前款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
五项、第六项行为之一,处十万元以上一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;个人有前款第一项、
第五项、第七项行为之一,处一百元以上
五百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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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７０

对畜 禽 养 殖 场、养
殖小区利用未经无
害化处理的厨余垃
圾饲喂畜禽行为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治法»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、第
二款:
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,由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
门责令改正,处以罚款,没收违法所得:

(六)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利用未
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的;


单位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七项行为之

一,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
单位有前款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
五项、第六项行为之一,处十万元以上一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;个人有前款第一项、
第五项、第七项行为之一,处一百元以上
五百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７１
对在运输过程中沿
途丢 弃、遗 撒 生 活
垃圾行为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治法»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、第
二款:
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,由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
门责令改正,处以罚款,没收违法所得:

(七)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、遗撒
生活垃圾的.

单位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七项行为之
一,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
单位有前款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
五项、第六项行为之一,处十万元以上一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;个人有前款第一项、
第五项、第七项行为之一,处一百元以上
五百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７２
对将建筑垃圾混入
生活垃圾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建筑垃圾管理
规定»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二款:

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
的,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
部门 责 令 限 期 改 正,给 予 警 告,处 以
罚款:

(一)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;

单位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二项行为之

一的,处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有前款第三
项行为的,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
款.个人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二项行为之
一的,处２００元以下罚款;有前款第三项
行为的,处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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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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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７３
对将危险废物混入
建筑垃圾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建筑垃圾管理
规定»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二款:

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
的,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
部门 责 令 限 期 改 正,给 予 警 告,处 以
罚款:

(二)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;

单位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二项行为之

一的,处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有前款第三
项行为的,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
款.个人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二项行为之
一的,处２００元以下罚款;有前款第三项
行为的,处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７４
对擅自设立弃置场
受 纳 建 筑 垃 圾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建筑垃圾管理
规定»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项、第二款:

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
的,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
部门 责 令 限 期 改 正,给 予 警 告,处 以
罚款:

(三)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
圾的;

单位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二项行为之
一的,处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有前款第三
项行为的,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
款.个人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二项行为之
一的,处２００元以下罚款;有前款第三项
行为的,处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７５

对建筑垃圾储运消
纳 场 受 纳 工 业 垃
圾、生 活 垃 圾 和 有
毒有害垃圾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建筑垃圾管理
规定»第二十一条:

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受纳工业垃
圾、生活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的,由城市
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
期改正,给予警告,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万
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７６

对施工单位未及时
清运工程施工过程
中 产 生 的 建 筑 垃
圾,造 成 环 境 污 染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建筑垃圾管理
规定»第二十二条第一款:

施工单位未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
中产生的建筑垃圾,造成环境污染的,由
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
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,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５
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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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７７

对施工单位将建筑
垃圾交给个人或者
未经核准从事建筑
垃圾运输的单位处
置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建筑垃圾管理
规定»第二十二条第二款:

施工单位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
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处置
的,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,处１万元
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７８

对处置建筑垃圾的
单位在运输建筑垃
圾过 程 中 丢 弃、遗
撒建筑垃圾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建筑垃圾管理
规定»第二十三条:

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
圾过程中沿途丢弃、遗撒建筑垃圾的,由
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
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,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５
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７９

对 涂 改、倒 卖、出
租、出 借 或 者 以 其
他形式非法转让城
市建筑垃圾处置核
准文件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建筑垃圾管理
规定»第二十四条:

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
形式非法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
件的,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
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,处５０００
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８０
对未经核准擅自处
置建筑垃圾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建筑垃圾管理
规定»第二十五条第一项:

违反本规定,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
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
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,对施工单位处１
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,对建设单
位、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５０００元以上
３万元以下罚款:

(一)未 经 核 准 擅 自 处 置 建 筑 垃
圾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８１
对处置超出核准范
围 的 建 筑 垃 圾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建筑垃圾管理
规定»第二十五条第二项:

违反本规定,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
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
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,对施工单位处１
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,对建设单
位、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５０００元以上
３万元以下罚款:

(二)处置超出核准范围的建筑垃
圾的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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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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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８２

对任何单位和个人
随意 倾 倒、抛 撒 或
堆 放 建 筑 垃 圾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建筑垃圾管理
规定»第二十六条:

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、抛撒或
者堆放建筑垃圾的,由城市人民政府市
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给
予警告,并对单位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
以下罚款,对个人处２００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８３
对单位和个人未按
规定缴纳城市生活
垃圾处理费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生活垃圾管理
办法»第三十八条:

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
垃圾处理费的,由直辖市、市、县人民政
府建设(环境卫生)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
正,逾期不改正的,对单位可处以应交城
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３
万元的罚款,对个人可处以应交城市生
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１０００
元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８４

对未按照城市生活
垃圾治理规划和环
境卫生设施标准配
套建设城市生活垃
圾收集设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生活垃圾管理
办法»第三十九条:

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,未按照城
市生活垃圾治理规划和环境卫生设施标
准配套建设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设施的,
由直辖市、市、县人民政府建设(环境卫
生)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并可处以１
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８５
对随意倾倒、抛洒、
堆放城市生活垃圾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生活垃圾管理
办法»第四十二条:

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,随意倾
倒、抛洒、堆放城市生活垃圾的,由直辖
市、市、县人民政府建设(环境卫生)主管
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改正,对单
位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.
个人有以上行为的,处以２００元以下的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８６

对未经批准从事城
市生活垃圾经营性
清扫、收集、运输或
者处置活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生活垃圾管理
办法»第四十三条:

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、第二十五条
规定,未经批准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
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或者处置活动的,由
直辖市、市、县人民政府建设(环境卫生)
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并处以３
万元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８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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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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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８７

对从事城市生活垃
圾经 营 性 清 扫、收
集、运 输 的 企 业 在
运输过程中沿途丢
弃、遗 撒 生 活 垃 圾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生活垃圾管理
办法»第四十四条:

违反本办法规定,从事城市生活垃
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的企业在运输
过程中沿途丢弃、遗撒生活垃圾的,由直
辖市、市、县人民政府建设(环境卫生)卫
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改
正,处 以 ５０００ 元 以 上 ５ 万 元 以 下 的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８８

对从事生活垃圾经
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
输的企业不履行规
定义务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生活垃圾管理
办法»第四十五条:

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
输的企业不履行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义
务的,由直辖市、市、县人民政府建设(环
境卫生)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并可处
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:城市
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企业不履行本办法
第二十八条规定义务的,由直辖市、市、
县人民政府建设(环境卫生)主管部门责
令限期改正,并可处以３万元以上１０万
元以下的罚款.造成损失的,依法承担
赔偿责任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８９

对从事城市生活垃
圾经 营 性 清 扫、收
集、运 输 的 企 业 未
经 批 准 擅 自 停 业、
歇业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生活垃圾管理
办法»第四十六条:

违反本办法规定,从事城市生活垃
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的企业,未经
批准擅自停业、歇业的,由直辖市、市、县
人民政府建设(环境卫生)主管部门责令
限期改正,并可处以１万元以上３万元
以下罚款;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
置的企业,未经批准擅自停业、歇业的,
由直辖市、市、县人民政府建设(环境卫
生)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并可处以５
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.造成损失
的,依法承担赔偿责任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９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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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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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０

对 在 树 木 和 建 筑
物、构 筑 物 或 者 其
他设 施 上 刻 画、涂
写行为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查处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悬
挂乱散发规定»第八条第一款:

违反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,由城管
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清除;拒不清除的,代
为清除,代为清除的费用由违法行为人
承担,并处５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罚款.
对利用或者组织张贴、涂写、刻画、悬挂、
散发等形式发布宣传品、标语的单位和
个人,可 处 １ 万 元 以 上 １０ 万 元 以 下
罚款.
«上海市查处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悬
挂乱散发规定»第九条第一款:

对违反本规定随意张贴、涂写、刻
画、悬挂、散发宣传品、标语,在其中公布
通讯工具号码的,由区(县)城市管理行
政执法部门通知通讯工具号码使用人限
期接受处理;逾期不接受处理的,区(县)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在作出处理决定
后报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,由市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以书面形式通知
市电信管理部门暂停其通讯工具号码的
使用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９１
对 在 树 木 上 张 贴、
悬挂宣传品或者标
语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查处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悬
挂乱散发规定»第八条第一款:

违反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,由城管
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清除;拒不清除的,代
为清除,代为清除的费用由违法行为人
承担,并处５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罚款.
对利用或者组织张贴、涂写、刻画、悬挂、
散发等形式发布宣传品、标语的单位和
个人,可 处 １ 万 元 以 上 １０ 万 元 以 下
罚款.
«上海市查处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悬
挂乱散发规定»第九条第一款:

对违反本规定随意张贴、涂写、刻
画、悬挂、散发宣传品、标语,在其中公布
通讯工具号码的,由区(县)城市管理行
政执法部门通知通讯工具号码使用人限
期接受处理;逾期不接受处理的,区(县)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在作出处理决定
后报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,由市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以书面形式通知
市电信管理部门暂停其通讯工具号码的
使用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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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２

对 擅 自 在 建 筑 物、
构筑物或者其他设
施上 张 贴、悬 挂 宣
传 品 或 者 标 语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查处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悬
挂乱散发规定»第八条第一款:

违反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,由城管
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清除;拒不清除的,代
为清除,代为清除的费用由违法行为人
承担,并处５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罚款.
对利用或者组织张贴、涂写、刻画、悬挂、
散发等形式发布宣传品、标语的单位和
个人,可 处 １ 万 元 以 上 １０ 万 元 以 下
罚款.
«上海市查处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悬
挂乱散发规定»第九条第一款:

对违反本规定随意张贴、涂写、刻
画、悬挂、散发宣传品、标语,在其中公布
通讯工具号码的,由区(县)城市管理行
政执法部门通知通讯工具号码使用人限
期接受处理;逾期不接受处理的,区(县)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在作出处理决定
后报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,由市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以书面形式通知
市电信管理部门暂停其通讯工具号码的
使用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９３

对在 主 要 道 路、商
业集 中 区 域、景 观
区域、交 通 集 散 点
以及其他公共场所
散发经营性宣传品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查处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悬
挂乱散发规定»第八条第一款:

违反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,由城管
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清除;拒不清除的,代
为清除,代为清除的费用由违法行为人
承担,并处５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罚款.
对利用或者组织张贴、涂写、刻画、悬挂、
散发等形式发布宣传品、标语的单位和
个人,可 处 １ 万 元 以 上 １０ 万 元 以 下
罚款.
«上海市查处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悬
挂乱散发规定»第九条第一款:

对违反本规定随意张贴、涂写、刻
画、悬挂、散发宣传品、标语,在其中公布
通讯工具号码的,由区(县)城市管理行
政执法部门通知通讯工具号码使用人限
期接受处理;逾期不接受处理的,区(县)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在作出处理决定
后报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,由市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以书面形式通知
市电信管理部门暂停其通讯工具号码的
使用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９４
对未即时清除犬只
排泄的粪便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»第四十三条第
四款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六项规定
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
的,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１５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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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５
对养 犬 人、动 物 诊
疗机构乱扔犬只尸
体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»第四十九条第
二款:

乱扔犬只尸体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
责令改正,对个人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
以下罚款,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
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９６

对 从 事 犬 只 寄 养、
美容等经营性活动
中,乱 倒 垃 圾、污
水、粪便等废弃物,
破 坏 环 境 卫 生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»第五十二条第
二款:

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,在从
事犬只寄养、美容等经营性活动中,乱倒
垃圾、污水、粪便等废弃物,破坏环境卫
生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,处五千
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９７
对架设临时架空线
未备案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一条
第二款:

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,
架设临时架空线未报备案的,由市建设
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区、县市政工程管理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可以
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９８
对未在规定期限内
拆除临时架空线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一条
第三款:

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,
未在规定期限内拆除临时架空线的,由
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区、县市政工
程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并可以处五
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９９
对在城市道路范围
内车辆载物拖刮路
面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二条
第一款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,在城市
道路范围内从事禁止行为的,由市市管
处或者区、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责令限
期改正,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
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２５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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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０

对在城市道路范围
内建设永久性的建
筑物或者构筑物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二条
第一款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,在城市
道路范围内从事禁止行为的,由市市管
处或者区、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责令限
期改正,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
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０１

对在城市道路范围
内沿路建筑物底层
向外 开 门、窗 占 用
道路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二条
第一款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,在城市
道路范围内从事禁止行为的,由市市管
处或者区、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责令限
期改正,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
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０２

对在城市道路范围
内占 用 桥 面、隧 道
堆物、设摊,占用道
路堆物超过道路限
载重物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二条
第一款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,在城市
道路范围内从事禁止行为的,由市市管
处或者区、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责令限
期改正,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
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０３

对在城市道路范围
内直接在路面拌和
混凝土等有损道路
的各种作业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二条
第一款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,在城市
道路范围内从事禁止行为的,由市市管
处或者区、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责令限
期改正,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
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０４

对在城市道路范围
内利 用 桥 梁、隧 道
进行 牵 拉、吊 装 等
施工作业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二条
第一款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,在城市
道路范围内从事禁止行为的,由市市管
处或者区、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责令限
期改正,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
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３５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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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５

对在城市道路范围
内挪 动、毁 损 窨 井
盖等城市道路附属
设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二条
第一款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,在城市
道路范围内从事禁止行为的,由市市管
处或者区、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责令限
期改正,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
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０６
对挖掘城市道路未
按照技术规范和规
程施工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三条
第一项:

违反本条例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
的,由市市管处或者区、县市政工程管理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,未造成
城市道路损坏的,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
以下的罚款;造成城市道路损坏的,处五
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三至五
倍的罚款:

(一)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
规定,未按照技术规范和规程施工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０７
对擅自占用城市道
路人行道设置各类
设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三条
第二项:

违反本条例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
的,由市市管处或者区、县市政工程管理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,未造成
城市道路损坏的,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
以下的罚款;造成城市道路损坏的,处五
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三至五
倍的罚款:

(二)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
款、第三款规定,擅自占用人行道设置设
施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０８

对未 及 时 拆 除、迁
移设施或者未及时
恢复城市道路原状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三条
第三项:

违反本条例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
的,由市市管处或者区、县市政工程管理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,未造成
城市道路损坏的,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
以下的罚款;造成城市道路损坏的,处五
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三至五
倍的罚款:

(三)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
款、第三款规定,未及时拆除、迁移设施
或者未及时恢复城市道路原状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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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９
对新增迁移客运车
辆站点未加固城市
道路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三条
第四项:

违反本条例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
的,由市市管处或者区、县市政工程管理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,未造成
城市道路损坏的,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
以下的罚款;造成城市道路损坏的,处五
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三至五
倍的罚款:

(四)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,
未加固城市道路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１０
对 擅 自 依 附 桥 梁、
隧 道 架 设 管 线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三条
第五项:

违反本条例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
的,由市市管处或者区、县市政工程管理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,未造成
城市道路损坏的,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
以下的罚款;造成城市道路损坏的,处五
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三至五
倍的罚款:

(五)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
规定,擅自依附桥梁、隧道架设管线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１１
对擅 自 在 桥 梁、隧
道安全保护区域内
作业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三条
第六项:

违反本条例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
的,由市市管处或者区、县市政工程管理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,未造成
城市道路损坏的,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
以下的罚款;造成城市道路损坏的,处五
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三至五
倍的罚款:

(六)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
规定,擅自在桥梁、隧道安全保护区域内
作业的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１２
对擅自占用交通干
道 或 者 规 定 路 段,
未造成损坏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管理办法»第
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二款:

对违反本办法规定,擅自占用城市
道路,尚未造成城市道路及其设施损坏
的,由市、区(县)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或者
其设置的路政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改
正,并可按以下规定处以罚款:

(一)擅自占用城市交通干道或者本
办法第六条第二款所列路段的,处 以
５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.


对逾期仍不改正的,由市、区(县)市

政工程管理部门代为清除占路物资,并
收取代为清除费用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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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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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１３

对擅自占用非城市
交通干道或者规定
路段以外的城市道
路,未 造 成 损 坏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管理办法»第
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二款:

对违反本办法规定,擅自占用城市
道路,尚未造成城市道路及其设施损坏
的,由市、区(县)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或者
其设置的路政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改
正,并可按以下规定处以罚款:

(二)擅自占用非城市交通干道或者
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所列路段以外的城
市道路的,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
的罚款;其中情节轻微的,可处以５０元
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的罚款.

对逾期仍不改正的,由市、区(县)市
政工程管理部门代为清除占路物资,并
收取代为清除费用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１４

对超过批准的临时
占路面积或者期限
占用城市交通干道
或者 规 定 路 段,未
造成城市道路及其
设施损坏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管理办法»第
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二款:

对违反本办法规定,超过批准的临
时占路面积或者期限占用城市道路,尚
未造成城市道路及其设施损坏的,由市、
区(县)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或者其设置的
路政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,并可按
以下规定处以罚款:

(一)超过批准的临时占路面积或者
期限占用城市交通干道或者本办法第六
条第二款所列路段的,对超过部分处以
每平方米每天１００元以上２００元以下的
罚款,但最高不超过２万元.


对逾期仍不改正的,由市、区(县)市

政工程管理部门代为清除占路物资,并
收取代为清除费用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１５

对超过批准的临时
占用面积或者限期
占用非城市交通干
道或者规定路段以
外的 城 市 道 路,未
造成损坏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管理办法»第
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二款:

对违反本办法规定,超过批准的临
时占路面积或者期限占用城市道路,尚
未造成城市道路及其设施损坏的,由市、
区(县)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或者其设置的
路政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,并可按
以下规定处以罚款:

(二)超过批准的临时占路面积或者
期限占用非城市交通干道或者本办法第
六条第二款所列路段以外的城市道路
的,对超过部分处以每平方米每天２０元
以上１００元以下的罚款,但最高不超过２
万元.

对逾期仍不改正的,由市、区(县)市
政工程管理部门代为清除占路物资,并
收取代为清除费用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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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１６

对擅自占用城市道
路或者超过批准的
临时占路面积或者
期 限 占 用 城 市 道
路,并 且 造 成 城 市
道路及其设施损坏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管理办法»第
十八条:

对违反本办法规定,擅自占用城市
道路,或者超过批准的临时占路面积或
者期限占用城市道路,并且造成城市道
路及其设施损坏的,由市、区(县)市政工
程管理部门或者其设置的路政管理机构
责令其限期改正,赔偿修复费,并可按修
复费的３倍至５倍处以罚款,但最高不
超过２万元.

对逾期仍不改正的,由市、区(县)市
政工程管理部门代为清除占路物资,并
收取代为清除费用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１７

对未对设在城市道
路上的各种管线的
检查 井、箱 盖 或 者
城市道路附属设施
的缺损及时补缺或
者修复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二条
第一项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,或者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政工程行政主
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
正,可以处以２万元以下的罚款;造成损
失的,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:

(一)未对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种管
线的检查井、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
施的缺损及时补缺或者修复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１８

对未在城市道路施
工现场设置明显标
志和安全防围设施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二条
第二项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,或者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政工程行政主
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
正,可以处以２万元以下的罚款;造成损
失的,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:

(二)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
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１９
对占用城市道路期
满后不及时清理现
场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二条
第三项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,或者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政工程行政主
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
正,可以处以２万元以下的罚款;造成损
失的,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:

(三)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
市道路后,不及时清理现场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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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２０
对挖掘城市道路后
不及时清理现场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二条
第三项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,或者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政工程行政主
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
正,可以处以２万元以下的罚款;造成损
失的,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:

(三)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
市道路后,不及时清理现场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２１

对依附于城市道路
建设 各 种 管 线、杆
线等 设 施,不 按 照
规定办理批准手续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二条
第四项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,或者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政工程行政主
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
正,可以处以２万元以下的罚款;造成损
失的,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:

(四)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
线、杆线等设施,不按照规定办理批准手
续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２２

对紧急抢修埋设在
城 市 道 路 下 的 管
线,不 按 照 规 定 补
办批准手续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二条
第五项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,或者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政工程行政主
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
正,可以处以２万元以下的罚款;造成损
失的,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:

(五)紧急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
管线,不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２３

对未按照批准的位
置、面积、期限占用
或 者 挖 掘 城 市 道
路,或 者 需 要 移 动
位置、扩大面积、延
长时 间,未 提 前 办
理变更审批手续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城市道路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二条
第六项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,或者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政工程行政主
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
正,可以处以２万元以下的罚款;造成损
失的,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:

(六)未按照批准的位置、面积、期限
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,或者需要移动
位置、扩大面积、延长时间,未提前办理
变更审批手续的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２４
对擅自占用或者挖
掘城市道路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 «城 市 道 路 管 理 条 例»第 四 十
二条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,由市
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
责令限期改正,可以处以２万元以下的
罚款;造成损失的,应当依法承担赔偿
责任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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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２５

对履 带 车、铁 轮 车
或者超重、超高、超
长车辆擅自在城市
道路上行驶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 «城 市 道 路 管 理 条 例»第 四 十
二条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,由市
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
责令限期改正,可以处以２万元以下的
罚款;造成损失的,应当依法承担赔偿
责任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２６
对机动车在桥梁或
者非指定的城市道
路上试刹车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 «城 市 道 路 管 理 条 例»第 四 十
二条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,由市
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
责令限期改正,可以处以２万元以下的
罚款;造成损失的,应当依法承担赔偿
责任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２７
对擅自在城市道路
上建 设 建 筑 物、构
筑物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 «城 市 道 路 管 理 条 例»第 四 十
二条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,由市
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
责令限期改正,可以处以２万元以下的
罚款;造成损失的,应当依法承担赔偿
责任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２８

对在桥梁上架设压
力在 ４ 公 斤/平 方
厘米(０．４兆帕)以
上的 煤 气 管 道、１０
千伏以上的高压电
力线和其他易燃易
爆管线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 «城 市 道 路 管 理 条 例»第 四 十
二条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,由市
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
责令限期改正,可以处以２万元以下的
罚款;造成损失的,应当依法承担赔偿
责任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２９

对擅自在桥梁或者
路灯设施上设置广
告牌或者其他挂浮
物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 «城 市 道 路 管 理 条 例»第 四 十
二条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,由市
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
责令限期改正,可以处以２万元以下的
罚款;造成损失的,应当依法承担赔偿
责任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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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３０

对任意倾倒或者在
装载、运 输 过 程 中
散落工业固体废物
行为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治法»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七项、第
二款:
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,由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,处以罚款,
没收违法所得;情节严重的,报经有批准
权的人民政府批准,可以责令停业或者
关闭.

(七)擅自倾倒、堆放、丢弃、遗撒工
业固体废物,或者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,
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、流失、渗漏或者
其他环境污染的;


有前款第七项行为,处所需处置费

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,所需处置
费用不足十万元的,按十万元计算.
«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»第十一
条第一款第五项:

(五)依据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、
法规和规章的规定,对道路运输、堆场作
业、露天仓库等产生扬尘,污染环境;单
位未按照规定对裸露土地进行绿化或者
铺装;任意倾倒或者在装载、运输过程中
散落工业废渣或者其他固体废物;违反
安装空调器、冷却设施的有关规定,影响
环境和他人生活;未经批准或者未按批
准要求从事夜间建筑施工,造成噪声污
染;露天焚烧秸秆、枯枝落叶等产生烟尘
的物质,以及露天焚烧沥青、油毡、橡胶、
塑料、垃圾、皮革等产生有毒有害、恶臭
或强烈异味气体的物质等不需要经过仪
器测试即可判定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
处罚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３１

对在城管执法部门
履职 时 拒 绝、阻 挠
其监督检查或者在
接受监督检查时弄
虚作假行为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治法»第一百零三条:

违反本法规定,以拖延、围堵、滞留
执法人员等方式拒绝、阻挠监督检查,或
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的,由生
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固体废物
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
改正,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
款;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责任人员,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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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３２
对在运输过程中沿
途丢 弃、遗 撒 危 险
废物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治法»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十一项、第
二款:
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,由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,处以罚款,
没收违法所得;情节严重的,报经有批准
权的人民政府批准,可以责令停业或者
关闭.

(十一)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、遗
撒危险废物的;


有前款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十项、第

十一项行为之一,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
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,所需处置费用不
足二十万元的,按二十万元计算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３３

对未经批准或未按
照批准的要求从事
夜间建筑施工作业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»第八十一条第
二款:

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、第
三款规定,未经批准、未按照批准的要求
从事施工作业,或者在禁止施工的特定
期间从事施工作业的,由所在地区环保
部门责令改正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
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３４
对 露 天 焚 烧 秸 秆、
落叶等产生烟尘污
染的物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»第一
百一十九条第一款:

违反本法规定,在人口集中地区对
树木、花草喷洒剧毒、高毒农药,或者露
天焚烧秸秆、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
质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
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,并可以处五百
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３５

对 露 天 焚 烧 沥 青、
油毡、橡 胶、塑 料、
垃圾、皮 革 等 产 生
有毒 有 害、恶 臭 或
强烈异味气体的物
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»第一
百一十九条第二款:

违反本法规定,在人口集中地区和
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,焚烧
沥青、油毡、橡胶、塑料、皮革、垃圾以及
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
质的,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
部门责令改正,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
万元以下的罚款,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
二千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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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３６
对露天仓库产生扬
尘,污 染 环 境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»第一
百一十七条第一项、第二项:
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
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
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,处一万元以上十
万元以下的罚款;拒不改正的,责令停工
整治或者停业整治:

(一)未密闭煤炭、煤矸石、煤渣、煤
灰、水泥、石灰、石膏、砂土等易产生扬尘
的物料的;

(二)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
料,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
挡,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
污染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３７
对单位未按照规定
对裸露土地进行绿
化或者铺装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»第九十八条
第六款、第八款:

违反本条例第六十条第一项的规
定,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绿化或者铺装
的,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,处一千元
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;


有本条第五款、第六款规定的情形,

致使大气环境受到污染,情节严重的,由
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
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３８

对作业单位和个人
在道路或者公共场
所无组织排放粉尘
或者废气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»第一百条:
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,作业

单位和个人无组织排放粉尘或者废气
的,由市或者区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;
拒不改正的,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３９
对经营性炉灶排放
明 显 可 见 黑 烟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 市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条 例»第 八 十
五条:

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
定,锅炉、窑炉以及单位使用的或者经营
性的炉灶等设施排放明显可见黑烟的,
由市或者区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,可
以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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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４０

对在噪声敏感建筑
物集中区域内从事
金属 切 割、石 材 和
木材加工等易产生
噪声污染的商业经
营活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办法»第
十八条第一项:

违反本办法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
环保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照下列规定
进行处罚:

(一)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
定,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从事
金属切割、石材和木材加工等商业经营
活动的,处以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
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４１

对无证无照饮食服
务经营者未按规定
安装油烟净化和异
味处理设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»第一
百一十八条第一款:

违反本法规定,排放油烟的餐饮服
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、不正
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
烟净化措施,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,
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
理部门责令改正,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
以下 的 罚 款;拒 不 改 正 的,责 令 停 业
整治.
«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»第九十九条
第二款:

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二
款规定,饮食服务业的经营者未按照规定
安装油烟净化和异味处理设施或在线监控
设施、未保持设施正常运行或者未定期对
油烟净化或异味处理设施进行清洗维护并
保存记录的,由市或者区生态环境部门责
令改正,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;
拒不改正的,责令停业整治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４２
对不按规定排放空
调冷凝水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空调设备安装使用管理规定»第
二十二条第一项:

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三款、第十一
条第二款、第十二条第二款、第十二条第
三款、第十七条,空调设备用户有下列行
为之一的,由市或者区、县环保部门责令
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可处以５００元
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:

(一)空调冷凝水的排放不符合规
定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４３
对违反安装高度规
定安装空调设备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空调设备安装使用管理规定»第
二十二条第二项:

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三款、第十一
条第二款、第十二条第二款、第十二条第
三款、第十七条,空调设备用户有下列行
为之一的,由市或者区、县环保部门责令
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可处以５００元
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:

(二)违反安装高度规定安装空调设
备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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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４４

对违反相对安装距
离规定且未征得相
对方同意而安装空
调设备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空调设备安装使用管理规定»第
二十二条第三项:

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三款、第十一
条第二款、第十二条第二款、第十二条第
三款、第十七条,空调设备用户有下列行
为之一的,由市或者区、县环保部门责令
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可处以５００元
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:

(三)违反相对方安装距离规定且未
征得相对方同意而安装空调设备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４５
对道路运输产生扬
尘,污 染 环 境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»第二十
二条:

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关于物料运输
扬尘污染防治规定的,由公安交通管理
部门、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或者城市
交通管理部门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
章的规定处理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４６
对堆场作业产生扬
尘,污 染 环 境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»第二十
三条:

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,码头、堆
场、露天仓库不符合扬尘污染防治要求
的,由市或者区、县环保部门责令限期改
正,拒不改正的,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
元以下的罚款;对造成严重扬尘污染的,
处以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４７

对在河道管理范围
内倾倒工业、农业、
建筑等废弃物以及
生活 垃 圾、粪 便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五条:
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,由市

水务执法总队、区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或
者乡(镇)水利机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
为,限期改正,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
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４８

对在河道管理范围
内清洗装贮过油类
或者有毒有害污染
物的 车 辆、容 器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五条:
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,由市

水务执法总队、区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或
者乡(镇)水利机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
为,限期改正,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
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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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４９

对在河道管理范围
内搭 建 房 屋、棚 舍
等建筑物或者构筑
物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五条:
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,由市

水务执法总队、区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或
者乡(镇)水利机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
为,限期改正,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
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５０
对占用道路无照经
营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»第十
三条:

从事无照经营的,由工商行政管理
部门依照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予
以处罚.法律、行政法规对无照经营的
处罚没有明确规定的,由工商行政管理
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没收违法所得,
并处１万元以下的罚款.
«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»第十一
条第六项:

市和区、县城管执法部门实施行政
执法的范围包括:

(六)依据工商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
和规章的规定,对占用道路无照经营或
者非法散发、张贴印刷品广告的违法行
为实施行政处罚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５１

对损 坏、擅 自 占 用
无障碍设施或者改
变无障碍设施用途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理办法»第
四十八条:

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
定,损坏、擅自占用无障碍设施,或者改
变无障碍设施用途的,由交通、城管执法
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,责令限期改正,处
２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逾期不改
正或 者 情 节 严 重 的,处 ５０００ 元 以 上
２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５２
对燃气管道设施保
护 范 围 内 建 造 建
(构)筑物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 市 燃 气 管 理 条 例»第 五 十 条 第
十项:

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
市燃气管理处或者区、县燃气管理部门
责令限期改正,并按照下列规定 予 以
处罚:

(十)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、第四十
一条第一款规定,实施危害燃气设施安
全行为的,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
下的罚款;情节严重的,可以处五万元以
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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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５３
对破坏房屋外貌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 市 住 宅 物 业 管 理 规 定»第 八 十
五条:

违反本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第三
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规定,破坏房屋外貌,
擅自改建、占用物业共用部分,损坏或者
擅自占用、移装共用设施设备的,由区房
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,恢复原状,可
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;情节
严重的,可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５４
对损坏房屋承重结
构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 市 住 宅 物 业 管 理 规 定»第 八 十
三条:

违反本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第一
项规定,损坏房屋承重结构的,由区房屋
行政管理部门责令立即改正,恢复原状,
可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情
节严重的,可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
下的罚款.
«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»第三十
六条第一款:

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,
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或者房屋使用人损
坏房屋承重结构的,由区房屋管理部门
责令立即改正,恢复原状,可处１万元以
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,可处
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５５
对擅 自 改 建、占 用
物 业 共 用 部 分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 市 住 宅 物 业 管 理 规 定»第 八 十
五条:

违反本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第三
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规定,破坏房屋外貌,
擅自改建、占用物业共用部分,损坏或者
擅自占用、移装共用设施设备的,由区房
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,恢复原状,可
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;情节
严重的,可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５６
对损坏或者擅自占
用、移 装 共 用 设 施
设备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 市 住 宅 物 业 管 理 规 定»第 八 十
五条:

违反本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第三
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规定,破坏房屋外貌,
擅自改建、占用物业共用部分,损坏或者
擅自占用、移装共用设施设备的,由区房
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,恢复原状,可
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;情节
严重的,可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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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５７
对擅自改变物业使
用性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 市 住 宅 物 业 管 理 规 定»第 八 十
六条:

业主、使用人违反本规定第五十八
条规定,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的,由区
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恢复
原状,可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 的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５８

对物业服务企业对
业主、使 用 人 的 违
法 行 为 未 予 以 劝
阻、制 止 或 者 未 在
规定时间内报告有
关行政管理部门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 市 住 宅 物 业 管 理 规 定»第 八 十
七条:

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规定第五十九
条规定,对业主、使用人的违法行为未予
以劝阻、制止或者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告
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,由区房屋行政管
理部门责令改正,可处一千元以上一万
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５９

对在建筑物内的走
道、楼梯、出口等共
用部位安装空调设
备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空调设备安装使用管理规定»第
二十一条第二项:

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二款、第十四
条、第十六条,空调设备用户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市或者区、县房屋管理部门责
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可处以５００
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:

(二)在建筑物内的走道、楼梯、出口
等共用部位安装空调设备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６０
对未经批准进行临
时建设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»第六十六
条第一项:

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
的,由所在地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
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,可以并处临时
建设工程造价一倍以下的罚款:

(一)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６１
对临 时 建 筑 物、构
筑物超过批准期限
不拆除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»第六十六
条第三项:

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
的,由所在地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
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,可以并处临时
建设工程造价一倍以下的罚款:

(三)临时建筑物、构筑物超过批准
期限不拆除的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７６—



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２６２

对 除 当 事 人 取 得
«建 设 项 目 选 址 意
见书»、«建 设 工 程
规划设计要求通知
单»、«建 设 用 地 规
划许 可 证»、«建 设
工程设计方案审核
意见»四 个 文 书 之
一的擅自搭建建筑
物、构 筑 物 的 违 法
行为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»第六十
四条:

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
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
设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
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;尚可采取改
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,限期
改正,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
分之十以下的罚款;无法采取改正措施
消除影响的,限期拆除,不能拆除的,没
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,可以并处建设工
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.
«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»第五十八条:

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
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
设的,由规划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建
设;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
的影响的,限期改正,处建设工程造价百
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;无法
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,限期拆除,不
能拆除的,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,可以
并 处 建 设 工 程 造 价 百 分 之 十 以 下 的
罚款.
«上海 市 住 宅 物 业 管 理 规 定»第 八 十
四条:

违反本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第二
项规定,违法搭建建筑物、构筑物的,由
城管执法或者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根据职
责分工,依照«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
规定»的相关规定予以拆除,可处一万元
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«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»第三十
六条第二款:

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三项规定,
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或者房屋使用人违
法搭建建筑物、构筑物的,由相关部门根
据职责分工,依照«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
若干规定»的相关规定予以拆除,可处１
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６３
对 公 共 场 所 的 招
牌、设 施 用 字 违 反
规定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实施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
语言文字法›办法»第十九条第二款:

公共场所的招牌、设施等的用字违
反本办法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的
规定的,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
改正;拒不改正的,予以警告,并督促其
限期改正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８６—



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２６４

对出租车驾驶员未
在核准的区域内营
运的 处 罚 (中 心 城
区重点区域)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五条
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二款:

对客运服务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的行
为,由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
机构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一)违反第十四条第三款的,责令
其立即改正,可并处二百元罚款;


驾驶员违反本条例情节严重的,由

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机构责
令其暂停营业十五天以下,或者取消其
客运服务的营运资格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６５

对出租车驾驶员未
执行由市物价部门
批 准 的 收 费 标 准,
未按照规定使用由
市交通局会同市税
务部门印制的车费
发票 的 处 罚 (中 心
城区重点区域)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五条
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二款:

对客运服务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的行
为,由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
机构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二)违反第二十条第一款,第二十
四条第(四)、(五)、(六)项的,没收其非
法所得,可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
罚款;


驾驶员违反本条例情节严重的,由

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机构责
令其暂停营业十五天以下,或者取消其
客运服务的营运资格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６６

对出租车驾驶员不
服从营业站调度管
理的 处 罚 (中 心 城
区重点区域)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五条
第一款第三项、第二款:

对客运服务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的行
为,由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
机构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三)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二款,第二
十四条第(一)、(二)、(三)、(七)项的,责
令其改正,可并处警告或者五十元以上
二百元以下罚款;


驾驶员违反本条例情节严重的,由

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机构责
令其暂停营业十五天以下,或者取消其
客运服务的营运资格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９６—



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２６７

对出租车驾驶员衣
着不 整,不 文 明 用
语或者在车厢内吸
烟的 处 罚 (中 心 城
区重点区域)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五条
第一款第三项、第二款:

对客运服务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的行
为,由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
机构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三)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二款,第二
十四条第(一)、(二)、(三)、(七)项的,责
令其改正,可并处警告或者五十元以上
二百元以下罚款;


驾驶员违反本条例情节严重的,由

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机构责
令其暂停营业十五天以下,或者取消其
客运服务的营运资格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６８

对出租车驾驶员未
携带符合规定的营
运资格证件的处罚
(中 心 城 区 重 点 区
域)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五条
第一款第三项、第二款:

对客运服务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的行
为,由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
机构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三)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二款,第二
十四条第(一)、(二)、(三)、(七)项的,责
令其改正,可并处警告或者五十元以上
二百元以下罚款;


驾驶员违反本条例情节严重的,由

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机构责
令其暂停营业十五天以下,或者取消其
客运服务的营运资格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６９

对 出 租 车 驾 驶 员
上、下 客 时 未 按 照
规 定 停 车 的 处 罚
(中 心 城 区 重 点 区
域)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五条
第一款第三项、第二款:

对客运服务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的行
为,由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
机构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三)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二款,第二
十四条第(一)、(二)、(三)、(七)项的,责
令其改正,可并处警告或者五十元以上
二百元以下罚款;


驾驶员违反本条例情节严重的,由

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机构责
令其暂停营业十五天以下,或者取消其
客运服务的营运资格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０７—



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２７０

对出租车驾驶员未
按照合理路线或者
乘客要求的路线行
驶的 处 罚 (中 心 城
区重点区域)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五条
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二款:

对客运服务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的行
为,由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
机构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二)违反第二十条第一款,第二十
四条第(四)、(五)、(六)项的,没收其非
法所得,可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
罚款;


驾驶员违反本条例情节严重的,由

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机构责
令其暂停营业十五天以下,或者取消其
客运服务的营运资格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７１

对出租车驾驶员未
按规定操作计价器
的处 罚 (中 心 城 区
重点区域)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五条
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二款:

对客运服务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的行
为,由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
机构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二)违反第二十条第一款,第二十
四条第(四)、(五)、(六)项的,没收其非
法所得,可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
罚款;


驾驶员违反本条例情节严重的,由

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机构责
令其暂停营业十五天以下,或者取消其
客运服务的营运资格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７２

对出租车驾驶员未
按标准收费或者未
出具车费发票的处
罚(中 心 城 区 重 点
区域)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五条
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二款:

对客运服务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的行
为,由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
机构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二)违反第二十条第一款,第二十
四条第(四)、(五)、(六)项的,没收其非
法所得,可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
罚款;


驾驶员违反本条例情节严重的,由

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机构责
令其暂停营业十五天以下,或者取消其
客运服务的营运资格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１７—



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２７３

对出租车驾驶员未
符合其他有关客运
服务规范要求的处
罚(中 心 城 区 重 点
区域)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五条
第一款第三项、第二款:

对客运服务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的行
为,由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
机构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三)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二款,第二
十四条第(一)、(二)、(三)、(七)项的,责
令其改正,可并处警告或者五十元以上
二百元以下罚款;


驾驶员违反本条例情节严重的,由

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机构责
令其暂停营业十五天以下,或者取消其
客运服务的营运资格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７４
对出租车驾驶员拒
载的 处 罚 (中 心 城
区重点区域)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»第四十五条
第一款第四项、第二款:

对客运服务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的行
为,由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
机构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:

(四)违反第二十五条的,责令其暂
停营业十五天,并处二百元罚款.

驾驶员违反本条例情节严重的,由
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执法机构责
令其暂停营业十五天以下,或者取消其
客运服务的营运资格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７５

对拒绝接受或者阻
碍客运管理人员检
查的 处 罚 (中 心 城
区重点区域)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»第五十条第
一款:

对拒绝接受或者阻碍客运管理人员
检查的,由市交通执法总队、区、县交通
执法机构责令其改正,并处二百元罚款;
情节严重的,可以责令其暂停营业十五
天以下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７６

对巡游出租汽车车
容车貌不符合要求
的处 罚 (中 心 城 区
重点区域)

行政处罚

交通运输部«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
理规定»第四十七条第八项:

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规定,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
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
正,并 处 以 ２００ 元 以 上 ２０００ 元 以 下
罚款:

(八)不按照规定使用文明用语,车
容车貌不符合要求的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２７—



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２７７

对巡游出租汽车驾
驶员不按照规定使
用巡游出租汽车相
关设 备 的 处 罚 (中
心城区重点区域)

行政处罚

交通运输部«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
理规定»第四十七条第六项:

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规定,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
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
正,并 处 以 ２００ 元 以 上 ２０００ 元 以 下
罚款:

(六)不按照规定使用巡游出租汽车
相关设备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７８

对巡游出租汽车驾
驶员拒载、议价、途
中甩客或者故意绕
道行 驶 的,未 经 乘
客同意搭载其他乘
客的,不 按 照 规 定
使用 计 价 器、违 规
收费 的,不 按 照 规
定出具相应车费票
据的,不 按 照 规 定
携 带 道 路 运 输 证、
从业资格证的处罚
(中 心 城 区 重 点 区
域)

行政处罚

交通运输部«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
理规定»第四十七条第一至第五项:

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规定,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
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
正,并 处 以 ２００ 元 以 上 ２０００ 元 以 下
罚款:

(一)拒载、议价、途中甩客或者故意
绕道行驶的;

(二)未 经 乘 客 同 意 搭 载 其 他 乘
客的;

(三)不按照规定使用计程计价设
备、违规收费的;

(四)不按照规定出具相应车费票
据的;

(五)不按照规定携带道路运输证、
从业资格证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７９

对巡游出租汽车驾
驶员接受巡游出租
汽车电召任务后未
履 行 约 定 的 处 罚
(中 心 城 区 重 点 区
域)

行政处罚

交通运输部«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
理规定»第四十七条第七项:

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规定,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
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
正,并 处 以 ２００ 元 以 上 ２０００ 元 以 下
罚款:

(七)接受巡游出租汽车电召任务后
未履行约定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８０

对巡游出租汽车驾
驶员 在 机 场、火 车
站、汽车客运站、港
口、公 共 交 通 枢 纽
等客流集散地不服
从 调 度 私 自 揽 客
的,转 让、倒 卖、伪
造巡游出租汽车相
关票 据 的 处 罚 (中
心城区重点区域)

行政处罚

交通运输部«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
理规定»第四十八条第一项:

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规定,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
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
正,并 处 以 ５００ 元 以 上 ２０００ 元 以 下
罚款:

(一)在机场、火车站、汽车客运站、
港口、公共交通枢纽等客流集散地不服
从调度私自揽客的;

(二)转让、倒卖、伪造巡游出租汽车
相关票据的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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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８１

对机动车驾驶员在
道路停车场不按照
规定支付停车费的
处罚(中心城区)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停车场(库)管理办法»第三十三
条第一款第四项:

市、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本
办法的行为,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:

(四)机动车驾驶员违反本办法第二
十五条第一款规定,不按照规定支付停
车费、超时停车的,应当责令补交停车
费,并处以５０元以上３００元以下的罚
款.无法查实机动车驾驶员身份的,可
以要求机动车所有人通知违法行为人在
规定的时间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８２

对机动车驾驶员在
道路停车场超时停
车的 处 罚 (中 心 城
区)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停车场(库)管理办法»第三十三
条第一款第四项:

市、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本
办法的行为,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:

(四)机动车驾驶员违反本办法第二
十五条第一款规定,不按照规定支付停
车费、超时停车的,应当责令补交停车
费,并处以５０元以上３００元以下的罚
款.无法查实机动车驾驶员身份的,可
以要求机动车所有人通知违法行为人在
规定的时间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８３

对机动车驾驶员不
按照规定放置交费
凭据 的 处 罚 (中 心
城区)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停车场(库)管理办法»第三十三
条第一款第五项:

市、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本
办法的行为,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:

(五)机动车驾驶员违反第二十五条
第二款规定,不按照规定放置交费凭据
的,处以２０元以上５０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８４
对海塘保护范围内
擅自搭建建(构)筑
物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防汛条例»第五十二条:
违反本条例规定,危害海塘安全的,

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,处五百元
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,情节严重的,处五
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８５
对单位未将生活垃
圾分别投放至相应
收集容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»第五十七条
第一款:

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
规定,未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应收
集容器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
正;拒不改正的,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
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８６

对个人将有害垃圾
与可 回 收 物、湿 垃
圾、干 垃 圾 混 合 投
放,或 者 将 湿 垃 圾
与可 回 收 物、干 垃
圾混合投放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»第五十七条
第二款:

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
规定,将有害垃圾与可回收物、湿垃圾、
干垃圾混合投放,或者将湿垃圾与可回
收物、干垃圾混合投放的,由城管执法部
门责令立即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五十元
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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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８７
对管理责任人未按
照要求设置收集容
器、设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»第五十八条
第一款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
定,管理责任人未按照要求设置收集容
器、设施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
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
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８８
对管理责任人未分
类驳运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»第五十八条
第二款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
定,管理责任人未分类驳运的,由城管执
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五
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８９

对擅自从事有害垃
圾、湿垃圾、干垃圾
经营性收集、运输,
以及 湿 垃 圾、干 垃
圾经营性处置活动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 市 生 活 垃 圾 管 理 条 例»第 五 十
九条: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
定,擅自从事有害垃圾、湿垃圾、干垃圾
经营性收集、运输,以及湿垃圾、干垃圾
经营性处置活动的,由城管执法部门责
令停止违法行为,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
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９０

对收 集、运 输 单 位
未 使 用 专 用 车 辆、
船舶,未 清 晰 标 示
所运输生活垃圾的
类别、未 实 行 密 闭
运输或者未安装在
线监测系统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»第六十条第
一项:

收集、运输单位不遵守相关规定的,
由城管执法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罚:

(一)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项规
定,未使用专用车辆、船舶,未清晰标示
所运输生活垃圾的类别、未实行密闭运
输或者未安装在线监测系统的,责令限
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五千元以上五
万元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,吊销其生活
垃圾经营服务许可证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９１

对收 集、运 输 单 位
将已分类投放的生
活 垃 圾 混 合 收 集、
运输,或 者 将 危 险
废物、工 业 固 体 废
物、建 筑 垃 圾 等 混
入生活垃圾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»第六十条第
二项:

收集、运输单位不遵守相关规定的,
由城管执法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罚:

(二)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二项规
定,将已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混合收集、
运输,或者将危险废物、工业固体废物、
建筑垃圾等混入生活垃圾的,责令限期
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五千元以上五万
元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,吊销其生活垃
圾经营服务许可证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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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９２

对收 集、运 输 单 位
未按照要求将生活
垃圾运输至符合条
件 的 转 运 场 所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»第六十条第
三项:

收集、运输单位不遵守相关规定的,
由城管执法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罚:

(三)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项规
定,未按照要求将生活垃圾运输至符合条
件的转运场所的,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
改正的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９３
对将禁止出租的房
屋进行出租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商品房屋租赁管理
办法»第二十一条:

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,由直辖
市、市、县人民政府建设(房地产)主管部
门责令限期改正,对没有违法所得的,可
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;对有违法所得的,
可以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,
但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９４

对未以原设计的房
间 为 最 小 出 租 单
位、人 均 租 住 建 筑
面积低于当地人民
政府规定的最低标
准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商品房屋租赁管理
办法»第二十二条:

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,由直辖
市、市、县人民政府建设(房地产)主管部
门责令限期改正,逾期不改正的,可处以
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９５

对将厨房、卫生间、
阳台和地下储藏室
出租供人员居住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商品房屋租赁管理
办法»第二十二条:

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,由直辖
市、市、县人民政府建设(房地产)主管部
门责令限期改正,逾期不改正的,可处以
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９６
对违反房屋租赁登
记备案管理规定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商品房屋租赁管理
办法»第二十三条:

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、第十
九条规定的,由直辖市、市、县人民政府
建设(房地产)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
个人逾期不改正的,处以一千元以下罚
款;单位逾期不改正的,处以一千元以上
一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９７
对将不得出租或转
租的房屋出租或转
租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»第四十七条:
出租人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(一)、

(三)、(四)、(五)项的规定将不得出租的
房屋出租或者承租人违反本条例第三十
条规定将不得转租的房屋转租的,由区、
县房地产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,没
收违法所得,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下
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９８
对当事人违反规定
预租商品房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»第四十八条:
当事人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预租

商品房的,由区、县房地产管理部门责令
其限期改正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以违法
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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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９９
对出租人未缴纳土
地收益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»第四十九条:
出租人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,未

缴纳土地收益的,由市或者区、县房地产
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,并可处以未
缴纳土地收益金额一倍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００
对擅自调整租金标
准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»第五十条:
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,擅自调

整租金标准的,由区、县房屋行政管理部
门责令其限期改正,退还超过标准收取
的租金,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
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０１

对违反最小出租单
位、居 住 人 数 限 制
或最低人均承租面
积规定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»第三十
二条:

违反本办法第九条、第十条第一款
规定,不符合最小出租单位、居住人数限
制和最低人均承租面积规定的,由区房
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责任人限期改正;
逾期不改正的,可处以１万元以上１０万
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０２

对租赁当事人未在
期限内办理租赁合
同登记备案手续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»第三十
三条:

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,租赁当
事人未在期限内办理租赁合同登记备案
手续的,由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
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对个人处以１０００
元以下罚款,对单位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１
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０３

对公共租赁住房的
所有权人或其委托
的运营单位违反规
定,向 不 符 合 条 件
的对象出租公共租
赁住房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公共租赁住房管理
办法»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:

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及其委托
的运营单位违反本办法,有下列行为之
一的,由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并处以３万元以下
罚款:

(一)向不符合条件的对象出租公共
租赁住房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０４

对公共租赁住房的
所有权人或其委托
的运营单位未履行
公共租赁住房及其
配套设施维修养护
义务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公共租赁住房管理
办法»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:

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及其委托
的运营单位违反本办法,有下列行为之
一的,由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并处以３万元以下
罚款:

(二)未履行公共租赁住房及其配套
设施维修养护义务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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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０５

对公共租赁住房的
所有权人或其委托
的运营单位改变公
共租赁住房的保障
性住房性质、用途,
以及配套设施的规
划用途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公共租赁住房管理
办法»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:

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及其委托的
运营单位违反本办法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
由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责
令限期改正,并处以３万元以下罚款:

(三)改变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性住房
性质、用途,以及配套设施的规划用途的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０６

对申请人隐瞒有关
情况或者提供虚假
材料申请公共租赁
住房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公共租赁住房管理
办法»第三十五条第一款:

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
材料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,市、县级人民
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不予受理,给予
警告,并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０７

对以欺骗等不正当
手段,登 记 为 轮 候
对象或者承租公共
租赁住房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公共租赁住房管理
办法»第三十五条第二款:

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,登记为轮候
对象或者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,由市、县
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处以１０００
元以下罚款,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
案;登记为轮候对象的,取消其登记;已
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,责令限期退回所
承租公共租赁住房,并按市场价格补缴
租金,逾期不退回的,可以依法申请人民
法院强制执行,承租人自退回公共租赁
住房之日起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
赁住房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０８

对承 租 人 转 借、转
租或者擅自调换所
承租公共租赁住房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公共租赁住房管理
办法»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:

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、县
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按市
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的租
金,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,处以
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处以违
法所 得 ３ 倍 以 下 但 不 超 过 ３ 万 元 的
罚款:

(一)转借、转租或者擅自调换所承
租公共租赁住房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０９
对承租人改变所承
租公共租赁住房用
途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公共租赁住房管理
办法»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:

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、县
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按市
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的租
金,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,处以
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处以违
法所 得 ３ 倍 以 下 但 不 超 过 ３ 万 元 的
罚款:

(二)改变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用
途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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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３１０

对承租人破坏或者
擅自装修所承租公
共租 赁 住 房,拒 不
恢复原状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公共租赁住房管理
办法»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:

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、县
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按市
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的租
金,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,处以
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处以违
法所 得 ３ 倍 以 下 但 不 超 过 ３ 万 元 的
罚款:

(三)破坏或者擅自装修所承租公共
租赁住房,拒不恢复原状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１１
对承租人在公共租
赁住房内从事违法
活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公共租赁住房管理
办法»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:

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、县
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按市
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的租
金,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,处以
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处以违
法所 得 ３ 倍 以 下 但 不 超 过 ３ 万 元 的
罚款:

(四)在公共租赁住房内从事违法活
动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１２

对承租人无正当理
由连续６个月以上
闲置公共租赁住房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公共租赁住房管理
办法»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:

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、县
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按市
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的租
金,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,处以
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处以违
法所 得 ３ 倍 以 下 但 不 超 过 ３ 万 元 的
罚款:

(五)无正当理由连续６个月以上闲
置公共租赁住房的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１３

对共有产权保障住
房申请人弄虚作假
取 得 申 请 资 格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理办法»第
四十九条第一项:

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,
申请人不如实填报申请文书,故意隐瞒
或者虚报相关状况,或者伪造相关证明
材料申请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,由分配
供应地的区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按照
下列规定予以处理,并禁止其５年内再
次申请本市各类保障性住房:

(一)已取得申请资格的,应当取消
其资格,可处 １ 万元以上 ５ 万元以下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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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３１４

对共有产权保障住
房申请人弄虚作假
购买共有产权保障
住房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理办法»第
四十九条第二项:

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,
申请人不如实填报申请文书,故意隐瞒
或者虚报相关状况,或者伪造相关证明
材料申请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,由分配
供应地的区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按照
下列规定予以处理,并禁止其５年内再
次申请本市各类保障性住房:

(二)已购买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,
责令其腾退住房,收取住房占用期间的
市场租金,可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
罚款;腾退住房后,由住房保障实施机构
退回购房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１５

对单位或个人为他
人申请共有产权保
障住房出具虚假证
明材料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理办法»第
五十条:

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,
单位、个人为他人申请共有产权保障住
房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的,分配供应地的
区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责令改
正,对单位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
款,对个人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１６

对共有产权保障住
房购 房 人、同 住 人
擅自 转 让、赠 与 共
有产权保障住房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理办法»第
五十一条第一款:

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、第
二项、第三项规定,购房人、同住人违规
使用房屋的,房屋所在地的区住房保障
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
未改正的,处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１７

对共有产权保障住
房购 房 人、同 住 人
擅自 出 租、出 借 共
有产权保障住房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理办法»第
五十一条第一款:

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、第
二项、第三项规定,购房人、同住人违规
使用房屋的,房屋所在地的区住房保障
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
未改正的,处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１８

对共有产权保障住
房购 房 人、同 住 人
违反规定设定除共
有产权保障住房购
房贷款担保以外的
抵押权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理办法»第
五十一条第一款:

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、第
二项、第三项规定,购房人、同住人违规
使用房屋的,房屋所在地的区住房保障
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
未改正的,处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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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３１９

对住宅物业的建设
单位未通过招投标
的方式选聘物业服
务企业或者未经批
准,擅 自 采 用 协 议
方式选聘物业服务
企业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物业管理条例»第五十六条:
违反本条例的规定,住宅物业的建

设单位未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
务企业或者未经批准,擅自采用协议方
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,由县级以上地
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
期改正,给予警告,可以并处１０万元以
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２０

对建设单位擅自处
分属于业主的物业
共用 部 位、共 用 设
施设备的所有权或
者使用权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物业管理条例»第五十七条:
违反本条例的规定,建设单位擅自

处分属于业主的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
施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,由县级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
处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;给业
主造成损失的,依法承担赔偿责任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２１

对建设单位在办理
物业承接验收手续
时,不 按 规 定 移 交
有关资料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物业管理条例»第五十八条:
违反本条例的规定,不移交有关资

料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
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仍不
移交有关资料的,对建设单位、物业服务
企业予以通报,处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
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２２

对物业服务企业在
前期物业服务合同
终止 时,不 按 规 定
移 交 有 关 资 料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物业管理条例»第五十八条:
违反本条例的规定,不移交有关资

料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
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仍不
移交有关资料的,对建设单位、物业服务
企业予以通报,处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
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２３

对物业服务企业将
一个物业管理区域
内的全部物业管理
一并委托给他人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物业管理条例»第五十九条:
违反本条例的规定,物业服务企业

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
一并委托给他人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
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
正,处委托合同价款３０％以上５０％以下
的罚款.委托所得收益,用于物业管理
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的
维修、养护,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
定使用;给业主造成损失的,依法承担赔
偿责任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２４
对挪用住房专项维
修资金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物业管理条例»第六十条:
违反本条例的规定,挪用专项维修

资金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
产行政主管部门追回挪用的专项维修资
金,给予警告,没收违法所得,可以并处
挪用数额２倍以下的罚款;构成犯罪的,
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
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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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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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２５

对建设单位在物业
管理区域内不按照
规定配置必要的物
业管理用房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物业管理条例»第六十一条:
违反本条例的规定,建设单位在物

业管理区域内不按照规定配置必要的物
业管理用房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
给予警告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１０万元
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２６
对物业服务企业擅
自改变物业管理用
房用途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物业管理条例»第六十二条:
违反本条例的规定,未经业主大会

同意,物业服务企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
用房的用途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
给予警告,并处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
的罚款;有收益的,所得收益用于物业管
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
的维修、养护,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
决定使用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２７

对单位或个人擅自
改变物业管理区域
内按照规划建设的
公共建筑和共用设
施用途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物业管理条例»第六十三条第一
款第一项、第二款:

违反本条例的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
一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
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,
并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款;所
得收益,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
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、养护,剩余
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:

(一)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
规 划 建 设 的 公 共 建 筑 和 共 用 设 施 用
途的;


个人 有 前 款 规 定 行 为 之 一 的,处

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;单位有
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,处５万元以上２０
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２８

对单位或个人擅自
占用、挖 掘 物 业 管
理 区 域 内 的 道 路、
场地,损 害 业 主 共
同利益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物业管理条例»第六十三条第一
款第二项、第二款:

违反本条例的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
一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
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,
并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款;所
得收益,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
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、养护,剩余
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:

(二)擅自占用、挖掘物业管理区域
内道路、场地,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;


个人 有 前 款 规 定 行 为 之 一 的,处

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;单位有
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,处５万元以上２０
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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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２９

对单位或个人擅自
利 用 物 业 共 用 部
位、共 用 设 施 设 备
进行经营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物业管理条例»第六十三条第一
款第三项、第二款:

违反本条例的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
一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
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,
并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款;所
得收益,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
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、养护,剩余
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:

(三)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
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.

个人 有 前 款 规 定 行 为 之 一 的,处
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;单位有
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,处５万元以上２０
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３０

对建设单位未将物
业管理区域符合业
主大会成立条件的
情况书面报告物业
所在 地 乡、镇 人 民
政府或者街道办事
处,或 者 未 按 照 规
定提供有关资料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»第八十条:
建设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一

款规定,未将物业管理区域符合业主大
会成立条件的情况书面报告物业所在地
乡、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,或者未
按照规定提供有关资料的,由区房屋行
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可处一万元
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３１
对物业服务企业不
移交有关资料或者
财物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 市 住 宅 物 业 管 理 规 定»第 八 十
一条:

违反本规定第五十条规定,物业服
务企业不移交有关资料或者财物的,由
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
期不改正的,对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通报,
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３２

对 业 主 委 员 会 委
员、物业服务企业、
自行管理执行机构
或者代理记账机构
挪用、侵 占 公 共 收
益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 市 住 宅 物 业 管 理 规 定»第 八 十
二条:

违反本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,业主
委员会委员、物业服务企业、自行管理执
行机构或者代理记账机构挪用、侵占公
共收益的,由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追回
挪用、侵占的公共收益,并归还业主,没
收违法所得,并处挪用、侵占金额二倍以
下的罚款;挪用、侵占公共收益构成犯罪
的,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
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３３

对建设单位不将机
动车停车位提供给
本物业管理区域内
业主、使 用 人 使 用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 市 住 宅 物 业 管 理 规 定»第 八 十
八条:

建设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六十二条第
一款规定,不将机动车停车位提供给本
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、使用人使用的,由
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立即改正,并
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３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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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３４
对物业出售人未按
规定交纳专项维修
资金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»第八十九条
第一款:

违反本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
定,物业出售人未按规定交纳专项维修
资金的,由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
期改正,可处应交专项维修资金数额一
倍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３５
对业主未按要求补
建或者再次筹集专
项维修资金的处理

其他类别

«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»第八十九条
第二款:

违反本规定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
定,业主未按要求补建或者再次筹集专
项维修资金的,由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
责令限期改正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３６

对开发建设单位将
房屋交付给未按规
定交存首期住宅专
项维修资金的买受
人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财政部«住宅专项维
修资金管理办法»第三十六条第一款:

开发建设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
规定将房屋交付买受人的,由县级以上
地方人民政府建设(房地产)主管部门责
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以３万元
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３７

对开发建设单位未
按 规 定 分 摊 维 修、
更新和改造费用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财政部«住宅专项维
修资金管理办法»第三十六条第二款:

开发建设单位未按本办法第二十一
条规定分摊维修、更新和改造费用的,由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(房地产)主
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
以１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３８
对挪用住宅专项维
修资金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财政部«住宅专项维
修资金管理办法»第三十七条第一款、第
二款:

违反本办法规定,挪用住宅专项维
修资金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
设(房地产)主管部门追回挪用的住宅专
项维修资金,没收违法所得,可以并处挪
用金额２倍以下的罚款;构成犯罪的,依
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.

物业服务企业挪用住宅专项维修资
金,情节严重的,除按前款规定予以处罚
外,还应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吊销资
质证书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３９
对装修人未申报登
记进行住宅室内装
饰装修活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住宅室内装饰装修
管理办法»第三十五条:

装修人未申报登记进行住宅室内装
饰装修活动的,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
部门责令改正,处５百元以上１千元以
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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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４０

对装修人违规将住
宅室内装饰装修工
程委托给不具有相
应资质等级企业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住宅室内装饰装修
管理办法»第三十六条:

装修人违反本办法规定,将住宅室
内装饰装修工程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
等级企业的,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
门责令改正,处５百元以上１千元以下
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４１

对装饰装修企业自
行采购或者向装修
人推荐使用不符合
国家标准的装饰装
修材料造成空气污
染超标的处理

其他类别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住宅室内装饰装修
管理办法»第三十七条:

装饰装修企业自行采购或者向装修
人推荐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装饰装修
材料,造成空气污染超标的,由城市房地
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,造成损失的,
依法承担赔偿责任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４２

对将没有防水要求
的房间或者阳台改
为卫生间、厨房间,
或者拆除连接阳台
的砖、混 凝 土 墙 体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住宅室内装饰装修
管理办法»第三十八条第一项:

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
令改正,并处罚款:

(一)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
台改为卫生间、厨房间的,或者拆除连接
阳台的砖、混凝土墙体的,对装修人处５
百元以上１千元以下的罚款,对装饰装修
企业处１千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４３
对损坏房屋原有节
能设施或者降低节
能效果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住宅室内装饰装修
管理办法»第三十八条第二项:

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
令改正,并处罚款:

(二)损坏房屋原有节能设施或者降
低节能效果的,对装饰装修企业处１千
元以上５千元以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４４
对 擅 自 拆 改 供 暖、
燃气管道和设施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住宅室内装饰装修
管理办法»第三十八条第三项:

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
令改正,并处罚款:

(三)擅自拆改供暖、燃气管道和设
施的,对装修人处５百元以上１千元以
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４５

对未经原设计单位
或者具有相应资质
等级的设计单位提
出设 计 方 案,擅 自
超过设计标准或者
规范增加楼面荷载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住宅室内装饰装修
管理办法»第三十八条第四项:

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
令改正,并处罚款:

(四)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
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,擅
自超过设计标准或者规范增加楼面荷载
的,对装修人处５百元以上１千元以下
的罚款,对装饰装修企业处１千元以上１
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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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４６

对物业管理单位发
现装修人或者装饰
装修企业有违反本
办法规定的行为不
及时向有关部门报
告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住宅室内装饰装修
管理办法»第四十二条:

物业管理单位发现装修人或者装饰
装修企业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不及
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的,由房地产行政主
管部门给予警告,可处装饰装修管理服
务协议约定的装饰装修管理服务费２至
３倍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４７
对违规从事白蚁防
治业务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房屋白蚁防治
管理规定»第十三条:

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的规定,从事白
蚁防治业务的,由房屋所在地的县级以
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
令改正,并可处以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
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４８
对白蚁防治单位违
反规定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房屋白蚁防治
管理规定»第十四条:

白蚁防治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
定的,由房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
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
并处以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４９
对白蚁防治单位使
用 不 合 格 药 物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房屋白蚁防治
管理规定»第十五条:

白蚁防治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的
规定,使用不合格药物的,由房屋所在地
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
门责令限期改正,并处以３万元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５０
对房地产开发企业
违反白蚁预防规定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房屋白蚁防治
管理规定»第十六条第一款:

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规定第十一
条第一款的规定,由房屋所在地的县级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
责令限期改正,并处以２万元以上３万
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５１
对建设单位未按照
本规定进行白蚁预
防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房屋白蚁防治
管理规定»第十六条第二款:

建设单位未按照本规定进行白蚁预
防的,由房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
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
正,并处以 １ 万元以上 ３ 万元以下的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５２

对房 屋 所 有 人、使
用人或者房屋管理
单位违反白蚁防治
规定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«城市房屋白蚁防治
管理规定»第十七条:

房屋所有人、使用人或者房屋管理
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,房屋
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
行政主管部门,可以对责任人处以１０００
元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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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５３

对禁止吸烟场所所
在单位对其物业管
理区域内的公共电
梯的控烟工作不履
行法定职责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»第十六
条第六项:

控烟工作的监督执法按照以下规定
实施:

(六)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对物业
管理区域内的公共电梯的控烟工作进行
监督执法;
«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»第十八条:

禁止吸烟场所所在单位违反本条例
第九条规定的,由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
的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可处以两千
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;情节严重的,
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５４

对个人在物业管理
区域内的公共电梯
吸烟且不听劝阻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»第十六
条第六项:

控烟工作的监督执法按照以下规定
实施:

(六)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对物业
管理区域内的公共电梯的控烟工作进行
监督执法;
«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»第十九条:

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且不听劝
阻的,由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有关部
门责令改正,并处以五十元以上两百元
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５５

对物业服务企业未
将电梯运行维护费
用单独列账或者未
按期公布电梯运行
维护费用支出情况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»第五十条:
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

条第二款的规定,电梯运行维护费用未
单独列账或者未按期公布电梯运行维护
费用支出情况的,由市或者区县房屋行
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的,
处以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５６

对未将空调设备安
装在统一设置的空
调设 备 座 板 上,或
者未将空调冷凝水
的排放纳入空调冷
凝 水 排 水 管 道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空调设备安装使用管理规定»第
二十一条第一项:

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二款、第十四
条、第十六条,空调设备用户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市或者区、县房屋管理部门责
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可处以５００
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:

(一)未将空调设备安装在统一设置
的空调设备座板上,或者未将空调冷凝
水的排放纳入空调冷凝水排水管道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５７
对在空调设备上增
加其他负载造成安
全隐患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空调设备安装使用管理规定»第
二十一条第三项:

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二款、第十四
条、第十六条,空调设备用户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市或者区、县房屋管理部门责
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可处以５００
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:

(三)在空调设备上增加其他负载造
成安全隐患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７８—



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３５８

对空调设备超过设
计使 用 期 限,未 及
时采取措施消除安
全隐患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空调设备安装使用管理规定»第
二十一条第四项:

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二款、第十四
条、第十六条,空调设备用户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市或者区、县房屋管理部门责
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可处以５００
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:

(四)空调设备超过设计使用期限,
或者空调设备安装架和紧固件出现松动
或者严重锈蚀等情况,未及时采取措施
消除安全隐患的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５９

对空调设备安装架
和紧固件出现松动
或者 严 重 锈 蚀,未
及时采取措施消除
安全隐患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空调设备安装使用管理规定»第
二十一条第四项:

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二款、第十四
条、第十六条,空调设备用户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市或者区、县房屋管理部门责
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可处以５００
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:

(四)空调设备超过设计使用期限,
或者空调设备安装架和紧固件出现松动
或者严重锈蚀等情况,未及时采取措施
消除安全隐患的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６０
对未按建筑的具体
保护 要 求 设 置、改
建相关设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
护条例»第四十四条:

违反本条例规定,未按建筑的具体
保护要求设置、改建相关设施,擅自改变
优秀历史建筑的使用性质、内部设计使
用功能,或者从事危害建筑安全活动的,
由市房屋管理部门或者区房屋管理部门
责令其限期改正,并可以处该优秀历史
建筑重置价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二十以
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６１
对从事危害建筑安
全活动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
护条例»第四十四条:

违反本条例规定,未按建筑的具体
保护要求设置、改建相关设施,擅自改变
优秀历史建筑的使用性质、内部设计使
用功能,或者从事危害建筑安全活动的,
由市房屋管理部门或者区房屋管理部门
责令其限期改正,并可以处该优秀历史
建筑重置价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二十以
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８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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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６２

对擅自改变优秀历
史 建 筑 的 使 用 性
质、内 部 设 计 使 用
功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
护条例»第四十四条:

违反本条例规定,未按建筑的具体
保护要求设置、改建相关设施,擅自改变
优秀历史建筑的使用性质、内部设计使
用功能,或者从事危害建筑安全活动的,
由市房屋管理部门或者区房屋管理部门
责令其限期改正,并可以处该优秀历史
建筑重置价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二十以
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６３
对擅自拆除优秀历
史建筑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
护条例»第四十五条第二款:

违反本条例规定,擅自拆除优秀历
史建筑的,由市房屋管理部门或者区房
屋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或者恢复原
状,并可以处该优秀历史建筑重置价三
到五倍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６４

对优秀历史建筑的
修缮不符合建筑的
具体保护要求或者
相 关 技 术 规 范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
护条例»第四十六条:

违反本条例规定,对优秀历史建筑
的修缮不符合建筑的具体保护要求或者
相关技术规范的,由市房屋管理部门或
者区房屋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、恢
复原状,并可以处该优秀历史建筑重置
价 百 分 之 三 以 上 百 分 之 三 十 以 下 的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６５

对施工单位未在施
工现场的显著位置
向社会公示建设工
程施工许可文件的
编号、工程名称、建
设地址、建设规模、
建设 单 位、设 计 单
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
单位、合同工期、项
目 经 理 等 事 项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 市 建 筑 市 场 管 理 条 例»第 五 十
二条:

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,
施工单位未按照要求在建设工程施工现
场进行公示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
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处一万
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６６

对建设单位未履行
协调管理或者督促
责任致使文明施工
要求未落实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»第
二十九条:

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,建
设单位未履行协调管理或者督促责任致
使文明施工要求未落实的,由建设行政
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
正,处３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,
并可以责令暂停施工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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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６７
对施工单位未按照
要求设置施工铭牌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»第
三十条第一项:

违反本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
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,并可以责令暂停施工:

(一)违反本规定第十条规定,未按
照要求设置施工铭牌的,处１万元以上５
万元以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６８
对施工单位脚手架
杆件不符合要求的
行政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»第
三十条第二项:

违反本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
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,并可以责令暂停施工:

(二)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、
第十六条规定,脚手架杆件、光照遮蔽措
施不符合要求的,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
以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６９
对施工单位光照遮
蔽措施不符合要求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»第
三十条第二项:

违反本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
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,并可以责令暂停施工:

(二)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、
第十六条规定,脚手架杆件、光照遮蔽措
施不符合要求的,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
以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７０
对施工单位未按照
有关规定采用覆罩
法施工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»第
三十条第三项:

违反本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
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,并可以责令暂停施工:

(三)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、
第三款和第二十条规定,未采用覆罩法
施工、路面未按照要求覆盖钢板或者未
采取通行安全措施的,处３万元以上１０
万元以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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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７１

对施工单位在城市
道路上开挖管线沟
槽、沟坑,当日不能
完工且需要作为通
行道 路 的,路 面 未
按照要求覆盖钢板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»第
三十条第三项:

违反本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
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,并可以责令暂停施工:

(三)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、
第三款和第二十条规定,未采用覆罩法
施工、路面未按照要求覆盖钢板或者未
采取通行安全措施的,处３万元以上１０
万元以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７２

对施工单位在外立
面紧邻人行道或者
车行道的建设工程
项目 中,未 在 该 道
路上方搭建坚固的
安全 天 棚,并 设 置
必要的警示和引导
标志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»第
三十条第三项:

违反本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
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,并可以责令暂停施工:

(三)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、
第三款和第二十条规定,未采用覆罩法
施工、路面未按照要求覆盖钢板或者未
采取通行安全措施的,处３万元以上１０
万元以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７３

对施工单位因建设
工程 施 工 需 要,对
道 路 实 施 全 部 封
闭、部 分 封 闭 或 者
减少 车 行 道,影 响
行 人 出 行 安 全 的,
未设置安全通道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»第
三十条第三项:

违反本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
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,并可以责令暂停施工:

(三)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、
第三款和第二十条规定,未采用覆罩法
施工、路面未按照要求覆盖钢板或者未
采取通行安全措施的,处３万元以上１０
万元以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７４

对施工单位因建设
工程 施 工 需 要,临
时占用施工工地以
外的道路或者场地
的,未 设 置 围 档 予
以封闭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»第
三十条第三项:

违反本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
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,并可以责令暂停施工:

(三)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、
第三款和第二十条规定,未采用覆罩法
施工、路面未按照要求覆盖钢板或者未
采取通行安全措施的,处３万元以上１０
万元以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１９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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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７５
对施工单位未设置
饮用水设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»第
三十条第四项:

违反本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
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,并可以责令暂停施工:

(四)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
第二项、第三项和第三款规定,未设置饮
用水设施、盥洗池和淋浴间或者宿舍设
置不符合要求的,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
以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７６
对施工单位未设置
盥洗池和淋浴间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»第
三十条第四项:

违反本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
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,并可以责令暂停施工:

(四)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
第二项、第三项和第三款规定,未设置饮
用水设施、盥洗池和淋浴间或者宿舍设
置不符合要求的,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
以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７７
对施工单位在生活
区设置宿舍不符合
要求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»第
三十条第四项:

违反本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
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,并可以责令暂停施工:

(四)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
第二项、第三项和第三款规定,未设置饮
用水设施、盥洗池和淋浴间或者宿舍设
置不符合要求的,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
以下的罚款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７８

对本市重点区域内
施工工地的围档设
置不符合管理要求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»第
三十条第五项:

违反本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
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,并可以责令暂停施工:

(五)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
第一项至第五项、第七项、第八项规定,
施工工地不符合重点区域文明施工管理
要求的,处３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２９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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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７９

对本市重点区域内
施工工地的安全网
未采 用 不 透 尘、符
合安全要求的材料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»第
三十条第五项:

违反本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
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,并可以责令暂停施工:

(五)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
第一项至第五项、第七项、第八项规定,
施工工地不符合重点区域文明施工管理
要求的,处３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８０

对本市重点区域内
施工工地采用爆破
方式拆除基坑支撑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»第
三十条第五项:

违反本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
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,并可以责令暂停施工:

(五)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
第一项至第五项、第七项、第八项规定,
施工工地不符合重点区域文明施工管理
要求的,处３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８１

对本市重点区域内
施工工地使用不符
合标准的高噪声作
业设备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»第
三十条第五项:

违反本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
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,并可以责令暂停施工:

(五)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
第一项至第五项、第七项、第八项规定,
施工工地不符合重点区域文明施工管理
要求的,处３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８２

对本市重点区域内
施工工地施工现场
设置宿舍不符合管
理要求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»第
三十条第五项:

违反本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
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,并可以责令暂停施工:

(五)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
第一项至第五项、第七项、第八项规定,
施工工地不符合重点区域文明施工管理
要求的,处３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３９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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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８３

对本市重点区域内
施 工 工 地 采 用 钢
筋、模 板 成 型 加 工
作业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»第
三十条第五项:

违反本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
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,并可以责令暂停施工:

(五)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
第一项至第五项、第七项、第八项规定,施
工工地不符合重点区域文明施工管理要
求的,处３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８４

对本市重点区域内
施工 工 地,在 轨 道
交通 站 点、隧 道 工
程工 作 井 施 工,未
采用覆罩法作业方
式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»第
三十条第五项:

违反本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
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按照下列规定
予以处罚,并可以责令暂停施工:

(五)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
第一项至第五项、第七项、第八项规定,施
工工地不符合重点区域文明施工管理要
求的,处３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８５
对施工单位未采取
有 效 防 尘 措 施 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»第九十八条
第一款、第八款:

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
定,施工单位未采取有效防尘措施的,由
工程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,处一
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;


有本条第一款至第四款规定的情

形,拒不改正的,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
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;有本条第五
款、第六款规定的情形,致使大气环境受
到污染,情节严重的,由有关行政管理部
门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８６
对混凝土搅拌站未
采取有效扬尘防治
措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»第九十八条
第四款、第八款:

混凝土搅拌站未采取有效扬尘防治
措施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,
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;


有本条第一款至第四款规定的情

形,拒不改正的,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
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;有本条第五
款、第六款规定的情形,致使大气环境受
到污染,情节严重的,由有关行政管理部
门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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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３８７
对建设单位未按照
规定 进 行 覆 盖、绿
化或者铺装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»第九十八条
第七款:

违反本条例第六十条第二项规定,
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覆盖、绿化或
者铺装的,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
正,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;拒不
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８８
对施工单位未配备
管理人员进行监督
管理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»第四十
三条第二款:

违反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,施工
单位未配备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管理的,
由住房城乡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
正,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８９

对施工单位在房屋
建设 施 工、道 路 管
线施 工、房 屋 拆 除
中未采取有效防尘
措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»第二十
一条第一款:

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项、第三项、
第四项、第五项、第六项、第七项,第九条
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,第十条
第二项、第三项,第十一条第一项、第二
项、第三项规定,施工单位在房屋建设施
工、道路管线施工、房屋拆除中未采取有
效防尘措施的,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
令限期改正,并可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
元以下的罚款;对造成严重扬尘污染的,
处以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.施
工单位拒不改正的,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可以责令其停工整顿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９０
对扬尘污染防治方
案不按规定进行备
案或者公布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»第二十
一条第三款:

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,
扬尘污染防治方案不按规定进行备案或
者公布的,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
期改正,并可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
下的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９１

对 未 按 照 规 定 安
装、使 用 污 染 物 排
放 自 动 监 测 设 备,
或者未按照规定与
环保 部 门 联 网,并
保证监测设备正常
运行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 市 环 境 保 护 条 例»第 七 十 条 第
一项:

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、第
三款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环保、
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按
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,处二万元以上二
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拒不改正的,责令停
产整治:

(一)未按照规定安装、使用污染物
排放自动监测设备,或者未按照规定与
环保部门联网,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
行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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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３９２
对未按照规定进行
排污监测并保存原
始监测记录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 市 环 境 保 护 条 例»第 七 十 条 第
二项:

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、第
三款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环保、
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按
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,处二万元以上二
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拒不改正的,责令停
产整治:

(二)未按照规定进行排污监测并保
存原始监测记录的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９３
对拒不执行扬尘管
控措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»第七十四条:
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,拒不

执行暂停或者限制生产措施的,由环保
部门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
款;拒不执行扬尘管控措施的,由住房城
乡建设、交通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
城管执法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处一万元以
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拒不执行机动车
管控措施的,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规定
予以处罚.
«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»第八十一条:

有关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
三款规定,拒不执行暂停或限制生产措施
的,由市或者区生态环境部门处二万元以
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;拒不执行扬尘管控
措施的,由建设、交通、房屋等有关行政管
理部门或城管执法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处
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;拒不执行机
动车管控、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措施的,由
公安机关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９４

对施工工地未设置
硬质 围 挡,或 者 未
采取 覆 盖、分 段 作
业、择时施工、洒水
抑尘、冲 洗 地 面 和
车辆等有效防尘降
尘措施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»第一
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:

违反本法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
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
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,
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拒不
改正的,责令停工整治:

(一)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,或
者未采取覆盖、分段作业、择时施工、洒
水抑尘、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
尘措施的;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９５

对建 筑 土 方、工 程
渣土、建 筑 垃 圾 未
及时 清 运,或 者 未
采用密闭式防尘网
遮盖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»第一
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:

违反本法规定,施工单位有下列行
为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
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,
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拒不
改正的,责令停工整治:

(二)建筑土方、工程渣土、建筑垃圾未
及时清运,或者未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的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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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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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３９６

对物业服务企业未
按照要求进行巡查
或者未如实记录巡
查情况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»第三十
四条第一款:

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,
物业服务企业未按照要求进行巡查或者
未如实记录巡查情况的,由区房屋管理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
３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９７

对物业服务企业对
违反房屋使用安全
管理规定的行为未
予以 劝 阻、制 止 或
者未报告相关部门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»第三十
四条第二款:

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,
物业服务企业对违反房屋使用安全管理
规定的行为未予以劝阻、制止或者未报
告相关部门的,由区房屋管理部门责令
改正,可 处 １０００ 元 以 上 １ 万 元 以 下
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９８

对房屋建设单位未
按照规定将排查结
果和维修方案进行
公示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»第三十
五条:

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,
房屋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将排查结果和
维修方案进行公示的,由区房屋管理部
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３０００
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９９

对房屋使用安全责
任人未按照要求对
房屋进行安全检查
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»第三十
七条:

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,房屋使
用安全责任人未按照要求对房屋进行安
全检查的,由区房屋管理部门责令限期
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
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４００
对房屋检测鉴定单
位未按照要求通知
或者报告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»第三十
八条第二款:

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
定,房屋检测鉴定单位未按照要求通知
或者报告的,由区房屋管理部门处１万
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４０１
对设置人未按照规
定进行安全检测的
处罚

行政处罚

«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管理办法»第二十
二条:

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,
设置人未按照规定进行安全检测的,由
城管执法部门或者镇(乡)人民政府责令
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１０００元以
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　注:１．与上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检查及行政强制权,一并由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

政府集中行使.

２．本清单中第１９９－２２９项中的“城市道路”均指非市管城市道路(含城镇范围内的公路),市
管城市道路由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执法.

３．以上法律法规规章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,法律法规规章有新规定的,按照新规定执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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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市街道乡镇实施的法定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

对 辖 区 内 社 区 商
业、生 活 活 动 中 产
生的大气、水、噪声
等污染防治工作的
行政检查

行政检查

«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»第七条第一款:
乡、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

在区环保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
下,对辖区内社区商业、生活活动中产生
的大气、水、噪声等污染防治工作进行综
合协调.发现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
环境污染问题的,应当及时向区环保等
有关部门报告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

对区域内露天焚烧
秸秆、枯 枝 落 叶 等
产 生 烟 尘 的 物 质,
以及沥青、油毡、橡
胶、塑 料、垃 圾、皮
革 等 产 生 有 毒 有
害、恶 臭 或 强 烈 异
味气体的物质的行
政检查

行政检查

«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»第五十四条
第一款、第二款:

本市禁止露天焚烧秸秆、枯枝落叶
等产生烟尘的物质,以及沥青、油毡、橡
胶、塑料、垃圾、皮革等产生有毒有害、恶
臭或强烈异味气体的物质.

乡、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
对区域内违反前款规定的行为进行巡查
和监督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３
对本社区内有关场
所使用锅炉情况的
行政检查

行政检查

«上海市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简陋锅炉和
非法改装常压锅炉的规定»第 七 条 第
一款:

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应当
将本社区内豆制品、食品、木材、服装等
加工场(厂)以及洗衣、理发、浴室、建筑
工地等场所使用锅炉的情况,列入重点
监控事项,并配置协管人员,加强日常检
查和巡查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４
对本区域内河道的
行政检查

行政检查

«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»第八条第二款:
乡(镇)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

加 强 对 本 区 域 内 河 道 的 日 常 检 查 和
监督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５
对用人单位计划生
育的行政检查

行政检查

国务院«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»第
十五条:

用人单位应当做好本单位流动人口
计划生育工作,依法落实法律、法规和规
章规定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奖励、优待,
接受所在地的乡(镇)人民政府或者街道
办事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口和
计划生育部门的监督、检查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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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６
对本行政区域内生
产经营单位安全生
产状况的行政检查

行政检查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»第九条第
二款:

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,以及开
发区、工业园区、港区、风景区等应当明确
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
及其职责,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,
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
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
查,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
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.
«上海市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
法»第二十二条: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产业园
区管理机构依法开展安全生产日常监督
检查时,发现事故隐患的,应当责令生产
经营单位立即排除或者限期治理,并报
告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７
对辖区内危险化学
品安全管理的行政
检查

行政检查

«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»第五
十五条第一款:

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部门、对行业、
系统负有管理职责的部门和乡镇人民政
府、街道办事处、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当
按照分级分类、突出重点的原则,制定危
险化学品年度监督检查计划,并按照计
划确定的监督检查对象、范围和方法进
行监督检查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８
对本辖区住宅小区
物 业 管 理 的 行 政
检查

行政检查

«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»第五条第
三款:

乡、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履行
以下职责:

(三)参加物业承接查验,指导和监
督辖区内物业管理项目的移交和接管
工作;

(四)办理物业服务合同备案,对物
业管理区域内的物业服务实施日常监督
检查,指导和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履行法
定的义务;

(八)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９
对防汛工程设施运
行安全的行政检查

行政检查

«上海市防汛条例»第四条第三款:
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在

区防汛指挥机构的领导下,明确负责防
汛工作的部门和人员,做好本辖区的防
汛工作.
«上海市防汛条例»第三十六条:

有防汛任务的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
各自的职责,加强汛期安全检查.发现
安全隐患的,应当及时整改或者采取其
他补救措施.防汛工程设施的管理单位
和养护运行单位应当加强对防汛工程设
施的汛期安全运行检查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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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０

对管理范围内的单
位和个人按照规定
升挂、使 用 国 旗 的
行政检查

行政检查

«上海市升挂使用国旗管理办法»第二十
一条第一款:

各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
乡(镇)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以及市、区
(县)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地区管理机
构,应当组织推动管理范围内的单位和
个人按照规定升挂、使用国旗,并定期
检查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１

对 公 共 消 防 设 施、
火灾隐患和消防安
全违法行为的行政
检查

行政检查

«上海市消防条例»第十一条:
乡、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

组织、指导、督促本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
做好消防工作;指导、支持、帮助居、村民
委员会开展群众性消防工作;依托城市
网格化等综合管理平台,对公共消防设
施、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及时
协调相关职能部门予以处置;组织做好
火灾事故善后处理相关工作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２
对损坏或者擅自移
动有钉螺地带警示
标志的处罚

行政处罚

国务院«血吸虫病防治条例»第二十一条
第三款:

乡(镇)人民政府应当在有钉螺地带
设立警示标志,并在县级人民政府作出
解除有钉螺地带决定后予以撤销.警示
标志由乡(镇)人民政府负责保护,所在
地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协
助.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
自移动警示标志.
«血吸虫病防治条例»第五十一条:

单位和个人损坏或者擅自移动有钉
螺地带警示标志的,由乡(镇)人民政府
责令修复或者赔偿损失,给予警告;情节
严重的,对单位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
以下的罚款,对个人处５０元以上２００元
以下的罚款.
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３

对未依法取得乡村
建设规划许可证或
者未按照乡村建设
规划许可证的规定
进 行 建 设 的 强 制
执行

行政强制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»第四十一
条第一款:

在乡、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、
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,建设
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乡、镇人民政府提
出申请,由乡、镇人民政府报城市、县人
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
规划许可证.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»第六十
五条:

在乡、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
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
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,由乡、镇
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、限期改正;逾期
不改正的,可以拆除.

乡镇人民政府

—００１—



序号 事项名称
执法权
类型

主要执法依据 实施主体

１４
对跨区域气象灾害
防御工作的联合行
政检查

行政检查

国务院«气象灾害防御条例»第六条:
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涉及两个以上行

政区域的,有关地方人民政府、有关部门
应当建立联防制度,加强信息沟通和监
督检查.
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５
对建(构)筑物防风
避险的行政检查

行政检查

国务院«气象灾害防御条例»第十八条第
一款:

大风(沙尘暴)、龙卷风多发区域的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、有关部门应当加强
防护林和紧急避难场所等建设,并定期
组织开展建(构)筑物防风避险的监督
检查.
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６
对排水设施的行政
检查

行政检查

国务院«气象灾害防御条例»第十九条: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、有关部门和单

位应当根据本地降雨情况,定期组织开
展各种排水设施检查,及时疏通河道和
排水管网,加固病险水库,加强对地质灾
害易发区和堤防等重要险段的巡查.
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７

对在区民政局登记
成立并由镇人民政
府作为其行业主管
部门的红十字会经
费使用的行政检查

行政检查

«上海市红十字会条例»第二十条:
各级红十字会应当建立经费审查监

督制度.红十字会的经费使用应当与其
宗旨相一致,并依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
的规定,接受同级人民政府的监督检查.
红十字会经费的来源和使用情况,每年
向同级红十字会理事会报告.
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８

对 在 农 业 收 获 季
节、森 林 和 草 原 防
火期 间、重 大 节 假
日期间以及火灾多
发季节消防安全的
行政检查

行政检查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»第三十一条:
在农业收获季节、森林和草原防火

期间、重大节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
节,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有
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,采取防火措施,
进行消防安全检查.

乡镇人民政府

１９
为应对突发事件而
对单位和个人财产
的征用

行政征用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»第十
二条:

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为应对突发
事件,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.被
征用的财产在使用完毕或者突发事件应
急处置工作结束后,应当及时返还.财
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、灭失的,应当
给予补偿.
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０
受委托对区管河道
的行政检查

行政检查

«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»第六条第二款:
根据河道管理需要,市水行政主管

部门可以将市管河道委托区河道行政主
管部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;区河道行政
主管部门也可以将区管河道委托乡(镇)
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实施日常监督
管理.委托管理部门应当负责落实委托
管理项目所需的经费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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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１
受委托对社会抚养
费的征收

行政征收

国务院«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»第
四条:

社会抚养费的征收,由县级人民政
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
定;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
以委托乡(镇)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
作出书面征收决定.

街道办事处
乡镇人民政府

２２
受委托对农户建房
安 全 质 量 的 行 政
检查

行政检查

«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»第
四条第四款:

区人民政府和镇(乡)人民政府负责
本辖区内村民建房的管理.镇(乡)人民
政府受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委托,
进行农户建房安全质量的现场指导和监
督检查.

乡镇人民政府

　注:以上法律法规规章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,法律法规规章有新规定的,按照新规定执行.
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８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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